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326號

公  訴  人  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劉力丞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葉泳新律師

            王聖傑律師

被      告  曹泰源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王亮穎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妨害自由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6

15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劉力丞、曹泰源、王亮穎均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劉力丞、曹泰源、王亮穎3人及同案共

犯王承恩、吳浩瑜（上2人檢察官另行簽分偵辦）及其他真

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均受同案共犯王華翰（檢察官另行簽

分偵辦）之指示，共同基於剝奪他人行動自由之犯意聯絡，

先由被告劉力丞受同案被告王華翰指示出面以1日新臺幣

（下同）10,000元之金額，於民國111年7月16日至000年0月

00日間承租新北市○○區○○街00號民宿（下稱本案民

宿），同案被告王華翰及其指定之人再以若交付1個帳戶可

給予數100,000元不等之報酬為由，使告訴人陳家倫、孔美

鳳、蘇文昌、被害人李永騰、溫振偉、謝孟矩、林佳緯、吳

家瑜等人均信以為真，而依指示先後搭乘同案被告王華翰所

安排之車輛，前往上開新北市○○區○○街00號民宿，到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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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後，即先由某不詳之人到場將告訴人陳家倫、孔美鳳、

蘇文昌、被害人李永騰、溫振偉、謝孟矩、林佳緯、吳家瑜

等人所攜至之身分證件、帳戶資料等人收走，被告劉力丞、

曹泰源、王亮穎、同案被告王承恩、吳浩瑜等人再喝令先後

到場之告訴人陳家倫、孔美鳳、蘇文昌、被害人李永騰、溫

振偉、謝孟矩、林佳緯、吳家瑜等人交出隨身攜帶之手機，

並輪流控制告訴人陳家倫、孔美鳳、蘇文昌、被害人李永

騰、溫振偉、謝孟矩、林佳緯、吳家瑜等人之行動自由，不

准其等人走出該民宿外、亦不准其等人對外聯絡，而其等人

亦均未取得同案被告王華翰所稱之報酬。其後告訴人孔美鳳

於111年7月20日上午9時許，趁被告劉力丞等人看守鬆懈之

際，伺機奪門而出，並至附近新北市○○區○○街00號猛敲

門，屋主開門後告訴人孔美鳳即向其求救並請其幫忙報警，

嗣警方據報前往處理，而查悉上情，因認被告3人均涉犯刑

法第302條第1項之剝奪行動自由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

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即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

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事實之認

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

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且認定不利於被

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

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

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

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

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

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

懷疑存在而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

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30年

上字第81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檢

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

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定有明文。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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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

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

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

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

第128號判決意旨參照）。又被告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

決之唯一依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

實相符；復以無證據能力，未經合法調查之證據，不得作為

判斷依據；再以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

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156條第2項、第

155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事實審法院為

發現真實，除應就卷內相關證據資料細心剖析勾稽，以究明

告訴人之指訴是否合於情理以外，尤應調查其他相關佐證，

以查明其指證是否確與事實相符。亦即告訴人之指證，仍須

有補強證據以保障其憑信性，不能單憑告訴人片面之指證，

遽對被告論罪科刑。而所謂補強證據，則指除該陳述本身之

外，其他足以證明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而

言，且該必要之補強證據，須與構成犯罪事實具有關聯性之

證據，非僅增強告訴人指訴內容之憑信性（最高法院105年

度台上字第1331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刑法第302條第1項

之妨害自由罪，以「私行拘禁或其他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

動自由」為要件，其中「私行拘禁」屬例示性、狹義性之規

定，乃指非法拘捕禁押而言，必行為人有實施拘禁之行為始

稱相當，「以其他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則屬於

補充性、廣義性之規定，須有以各種非法之方法，剝奪他人

行動自由為成立要件，而所謂剝奪他人行動自由，應以有具

體行為，使被害人喪失或抑制其行動自由或意思活動之自由

者，方能成立（最高法院71年度臺上字第520號、101年度臺

上字第519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3人涉犯刑法第302條第1項之剝奪行動自由

罪嫌，無非係以被告劉力丞、曹泰源、王亮穎3人之部分自

白、證人即告訴人陳家倫於警詢之證述、證人即告訴人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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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孔美鳳等人於警詢及偵訊時之證述、證人即被害人林佳

緯、吳家瑜等人於警詢及偵訊時之證述、證人即被害人李永

騰、溫振偉、謝孟矩等人於警詢之證述，為其論據。訊據被

告劉力丞固於審判中就檢察官起訴書所載之犯罪事實為認罪

之意思表示，並就本案無所爭執（見本院卷㈠第138頁、本

院卷㈡第217頁），被告劉力丞之辯護人則為被告辯稱：大

部分之告訴人、被害人等人並非遭到拘禁，而係自願配合留

在本案民宿，且依據告訴人孔美鳳、蘇文昌之證述，民宿的

大門並未上鎖而得以自由進出，且在告訴人孔美鳳離開民宿

時，被告劉力丞並未阻止，是被告劉力丞並未以強暴脅迫之

方式而強制將告訴人孔美鳳留在本案民宿內，並未達到剝奪

行動自由之程度等語（見本院卷㈡第220頁至第221頁）。被

告曹泰源、王亮穎固均坦認有於公訴意旨所稱之時、地位在

上開民宿，惟皆否認有何上開犯行，被告曹泰源辯稱：伊係

遭同案被告劉力丞騙去的，但同案被告劉力丞並未稱可取得

拿每週50,000元之報酬等語（見本院卷㈠第137頁）。王亮

穎則辯稱：伊雖在該處，但並未在那邊看守，亦未幫忙收取

到場之人的手機，所有告訴人和被害人皆可在民宿內自由走

動，亦能看電視、聊天，也沒有人將告訴人、被害人們鎖在

房間內不能出來（見本院卷㈠第137頁、第393頁）等語。經

查：

　㈠被告劉力丞、曹泰源、王亮穎於公訴意旨所指遭警獲報到場

查獲之時、地，確有與告訴人蘇文昌、孔美鳳、陳家倫、被

害人李永騰、溫振偉、謝孟矩、林佳緯、吳家瑜等人先後抵

達本案民宿，且為警查獲，被告劉力丞係以每日10,000元承

租本案民宿等情，業據被告劉力丞、曹泰源、王亮穎等人於

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時皆供陳在卷，核與證人即被害人李

永騰、溫振偉、謝孟矩於警詢之證述、證人即被害人林佳

緯、吳家瑜於警詢及偵訊時之證述、證人即告訴人陳家倫於

警詢及本院之證述、證人即告訴人蘇文昌、孔美鳳於警詢、

偵訊及本院審理時之證述、證人即本案民宿負責人李名潤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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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詢時之證述均大致無違，是此部分事實自無可疑，已可認

定。惟本案檢察官係認定被告3人涉嫌對陳家倫、孔美鳳、

蘇文昌、李永騰、溫振偉、謝孟矩、林佳緯、吳家瑜等8人

犯私行拘禁罪，不能僅因該8人於查獲當時人在本案民宿之

現場，即率認被告3人有此犯行，仍需斟酌該8人是否有意願

遭違反之情形，或被告3人主觀上知悉有違反該8人意願之情

事。

　㈡證人陳家倫、孔美鳳、蘇文昌、李永騰、溫振偉、謝孟矩、

林佳緯、吳家瑜等8人均係出於自願前往本案民宿：

　⒈證人林佳緯於111年7月21日警詢時證稱：伊受案外人王承恩

介紹要租借台中銀行帳戶，還要被控在現場不能離開，伊是

自行叫UBER前來本案民宿等語（見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111

年度偵字第6158號卷【下稱偵卷】第62頁），可見證人林佳

緯自承係本於自身意願前來本案民宿，並無遭到強迫之情

形。

　⒉證人吳家瑜於警詢時證稱：伊係與蘇文昌搭計程車至本案民

宿，去該處是為了要辦網銀等語（見偵卷第83頁），證人即

隨同吳家瑜至本案民宿之蘇文昌於警詢時則證稱：伊友人吳

家瑜叫伊一起來，都是吳家瑜與對方聯絡，說是辦網路銀行

帳號就會有錢，吳家瑜說辦銀行成功會有獎金，伊就跟吳家

瑜一起搭計程車過來本案民宿，計程車是伊與吳家瑜叫的，

但計程車資是在本案民宿的人付的等語（見偵卷第134

頁），同樣並未見到證人吳家瑜、蘇文昌前往本案民宿之行

動，有何違反渠等意願之情形，益見此行動均係本於渠等本

身之自由意志無訛。

　⒊證人陳家倫於警詢時證稱：伊透過網路即時通訊軟體LINE與

暱稱「小萱」之人聯繫，說是要到北部的民宿，提供玉山銀

行的網銀帳密、存摺封面給他們，伊於111年7月12日中午從

高雄搭客運到台北轉運站，再搭計程車至新北市汐止區之某

間約好的7-11便利商店，再由被告曹泰源駕車接伊前往臺北

市中正區某民宿2至3日後，於同年月16日再由被告王亮穎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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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送伊與謝孟矩、李永騰前來本案民宿等語（見偵卷第88頁

至第90頁），由證人陳家倫之證述，可見自行由高雄北上至

約定地點會合，同樣並無外力強迫之情形。

　⒋證人李永騰證稱：綽號「阿忠」的朋友聯絡伊說要到本案民

宿，要辦銀行帳戶，於111年7月17日晚間從桃園市龜山區大

同路某7-11便利商店附近叫白牌計程車直接到本案民宿，車

資是本案民宿內的人支付的等語（見偵卷第104頁至第105

頁），亦可見證人李永騰到本案民宿並無遭到強迫之情形。

　⒌證人孔美鳳於警詢時證稱：伊在臉書求職廣告上看到有人刊

登「只要有卡片，就可以抽取佣金」之廣告，因為伊失業，

所以就加了廣告中的LINE與對方聯繫，對方稱只要5個工作

天就能拿告佣金，但這5天要在他們那邊吃住，配合他們作

業，000年0月00日下午就有1輛自小客車到伊住處樓下接

伊，伊因為生活困難所以上車，之後就抵達本案民宿等語

（見偵卷第118頁），於檢察官偵訊時證稱：伊在臉書上看

到求職廣告說只要有卡片就可以抽取佣金，伊依聯絡方式加

對方的LINE聯繫後，說是提供中國信託帳戶可以拿150,000

元、其他銀行帳戶100,000元，伊告訴對方有中國信託跟元

大銀行帳戶，對方要求伊去中國信託開通網路銀行，伊自行

前往中國信託辦理的時候，行員告知這個是詐騙集團，不給

伊辦，事後對方與伊聯繫，伊就告訴對方這是詐騙，對方還

是一直與伊聯繫，後來又透過LINE說會找白牌車去伊住處接

伊，交代伊攜帶兩個帳戶的存摺跟提款卡，說是跟著到現場

可以拿20,000元，等5個工作天結束後再清算，也就是中國

信託150,000元、元大銀行100,000元，伊就上車到本案民宿

等語（見偵卷第483頁至第484頁）。證人孔美鳳雖係本案報

案之人，但由其上開陳述之內容，可見其係確係因為想要藉

由提供帳戶換取報酬而前往本案民宿，其行動並未遭到強制

力，而係本於自身之意願。

　⒍證人溫振偉證稱：伊於111年7月19日晚間從伊臺中市大雅區

之住處前往豐原車站搭火車至台北車站，再搭透過LINE暱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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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Cc」之人所安排的車子前來本案民宿待了1個晚上等語

（見偵卷第148頁），與其他證人所述並無不同，足可相互

對應，益見渠到達本案民宿之前，人身自由均未見遭到控

制。

　⒎證人謝孟矩於警詢時證稱：伊係111年7月17日從基隆火車站

附近搭吳浩瑜駕駛的車，搭載伊與李永騰、陳家倫一起到本

案民宿等語（見偵卷第154頁），同樣未曾提到有何被迫之

情形，徵諸前引各證人之陳述，亦難認有何相異之情形，同

可認其並未遭到強制前往本案民宿。

　⒏依照上開證人之證述，其到場方式包含自行搭乘計程車或由

對方親自開車接送，可見其到上開民宿之方式，並非遭被告

3人以強暴、脅迫或以其他非法方法，壓制其意思決定自由

而前往本案民宿。再審酌一般犯罪應會隱密為之，避免犯行

暴露，若被告3人欲剝奪他人行動自由，豈可能任由告訴人

和被害人搭乘與其等無上開犯意聯絡之人所駕駛之計程車至

本案民宿，而徒增事跡敗露及本案犯行遭舉發之風險？況衡

酌被害人謝孟矩係和被害人李永騰、告訴人陳家倫3人一同

搭乘同案共犯吳浩瑜駕駛之車輛到場，而未以優勢之人力看

守被害人和告訴人，且告訴人蘇文昌和被害人吳家瑜亦係共

同先至萬里路邊等候，再由對方接送至本案民宿，若非被告

3人確信被害人及告訴人均知悉前往上開民宿之目的，豈會

任由告訴人蘇文昌和被害人吳家瑜自行於萬里路邊等候被告

等人派車接送，而未予以嚴加看守，避免告訴人和被害人前

往本案民宿途中反悔而揭發被告3人之犯行？

　⒐從而，本件所有公訴意旨認為遭到私行拘禁之人，渠等抵達

本案民宿均係本於自身之意願乙情，並無可疑，皆可認定無

誤。且從被害人和告訴人等人前往本案民宿之方式可知，被

告3人和同案共犯對於告訴人和被害人前往本案民宿之方式

管制寬鬆，甚至放任被害人和告訴人自行前往本案民宿，而

未曾擔憂被害人和告訴人因故反悔而揭發其等之犯罪計畫，

則被告3人是否確有將被害人和告訴人拘禁於本案民宿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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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即非無合理之懷疑。

　㈢證人陳家倫、孔美鳳、蘇文昌、李永騰、溫振偉、謝孟矩、

林佳緯、吳家瑜等8人均知悉渠等至本案民宿之目的，係前

往該處接受行動自由之限制：

　⒈證人林佳緯於警詢時證稱：伊是受同案共犯王承恩介紹過

來，租借伊台中銀行帳戶，並要被控在現場不能離開等語

（見偵卷第60頁），經警方提示同案共犯王承恩之電話錄音

（譯文見偵卷第73頁至第75頁）後，又證稱：同案共犯王承

恩透過網路即時通訊軟體Wechat向伊告知說這個工作該做的

事情，包含綁定帳戶還有過來被控，伊就是過來被控等語

（見偵卷第65頁），於檢察官偵訊時亦證稱：伊因為賣簿子

所以到本案民宿，簿子在台中逢甲夜市就交出去了，伊為了

拿到錢，所以配合繼續待在民宿等語（見偵卷第440頁），

足徵證人林佳緯明知其販賣帳戶須配合接受人身自由受到數

日之控制。

　⒉證人蘇文昌於本院審理時證稱：伊受朋友吳家瑜通知，說拿

存摺過去就有錢賺，伊去之前就已經先跟公司請假，當時是

休4天，後來他們要求要多請假2天等語（見本院卷㈡第180

頁、第185頁，惟證人蘇文昌於偵訊時則證稱：當初是說要5

天，伊於出發前已向公司請假5日等語，見偵卷第486頁），

無論證人蘇文昌請假日數為何，可見證人蘇文昌於前往本案

民宿前早已知悉必須在交付帳戶後接受至少5日之控管無

誤。再者，證人蘇文昌既證稱所有聯絡事項均係其友人吳家

瑜轉告，可見上開必須留滯數日之情，同為證人吳家瑜所明

知。

　⒊證人孔美鳳於警詢時證稱：伊在臉書求職廣告上看到有人刊

登「只要有卡片，就可以抽取佣金」之廣告，因為伊失業，

所以就加了廣告中的LINE與對方聯繫，對方稱只要5個工作

天就能拿告佣金，但這5天要在他們那邊吃住，配合他們作

業等語（見偵卷第118頁），偵訊時亦證稱：對方說要去現

場，5天後清算等語（見偵卷第484頁），於本院審理時則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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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原本說是要去那邊待7個工作天，1本簿子可以得到150,

000元，說隔天去辦好網銀可以先拿20,000元，伊帶兩本簿

子，7個工作天後總共可以拿300,000元等語（見本院卷㈠第

377頁），是由證人孔美鳳所述，其於前往本案民宿時，同

樣明知其人身自由將遭限制乙情無訛。

　⒋證人溫振偉證稱：伊於111年6月在臉書求職應徵工作加入LI

NE暱稱「Cc」之人，對方說是做偏門工作，需要提供銀行帳

戶，伊就翻拍身分證與合作金庫帳戶存摺傳給對方，對方又

要伊前去銀行辦約定轉帳綁定，之後對方就要求伊攜帶合作

金戶帳戶的存摺、印章與身分證，會安排人將伊載去某個地

點，到那邊就要聽從現場人員之指示，所以伊才會前往，晚

上抵達之後睡了一覺警察就來了等語（見偵卷第148頁），

換言之，依證人溫振偉之證言，其並無受到超出其預期會發

生之情形，徵諸其亦未對本案被告3人提出告訴，益見證人

溫振偉對其在本案民宿將受行動自由之限制並無異議。

　⒌證人謝孟矩於警詢時證稱：伊於111年7月初在臉書找求職應

徵工作，加入LINE暱稱「小楊」之人，對方說是需要伊銀行

帳戶作為薪轉，伊翻拍玉山銀行帳戶存摺跟身分證給對方，

對方又說要攜帶玉山銀行帳戶存摺、提款卡與身分證，去到

現場被告王亮穎又跟伊要了網路銀行帳號密碼，還說要聽從

現場人員指示，有大廠商提供住和吃的，被告王亮穎在現場

還說因為公司控管問題，工作已經應徵，現場人都不能離開

等語（見偵卷第154頁至第155頁），證人謝孟矩既自承知悉

吃住都由人提供，難謂其對於將受行動自由限制乙情並無所

知，徵諸證人謝孟矩同樣於員警破獲本案時並未向被告3人

提出妨害自由之告訴，或其他對被告3人不利之證言，可見

前揭推論應未悖於實情。

　⒍證人李永騰於警詢時證稱：伊受友人通知去辦銀行帳戶而前

往本案民宿，對方是說會跟伊友人講論佣金價錢等語（見偵

卷第104頁、第106頁），又徵諸證人李永騰自承係星期日晚

間10時前往本案民宿（即111年7月17日，見偵卷第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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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顯非正常金融機構辦公、接洽業務之時間，證人李永

騰既於此時前往，對於其前往本案民宿之目的，即應知悉並

非於單純如其所稱之「辦銀行帳戶」換取佣金，證人李永騰

必然知悉其當日所為，係約定要以申辦金融機構帳戶後賣給

他人使用以換取金錢。則其於星期日夜間動身前往本案民

宿，自應對於其後續人身自由將受限制乙節絕非毫無所悉，

又以證人李永騰並未就其遭人限制行動自由提出告訴，益見

其應明知行動自由之限制為約定內容之一環。

　⒎證人陳家倫證稱：一開始「小萱」在LINE說提供玉山銀行帳

戶給30,000元，後來通話中說100,000元，說就像政府的紓

困金，但他們要抽成20,000元，且帳戶要提供1至2週，防止

伊盜領，伊第一天被控管的時候就將玉山銀行網銀帳密交給

被告王亮穎等語（見偵卷第91頁、第92頁），於本院審理時

證稱：伊當初收到的訊息是可以幫忙介紹工作，然後貸款，

叫伊要配合他們去跑一些像是貸款的流程、照會等語（見本

院卷㈠第385頁）。觀諸證人陳家倫之證述，雖再三聲稱其

不知道是要將帳戶賣給詐騙集團，然不得提供帳戶乙情在詐

騙犯罪風行之我國，本即為常識，亦為日常新聞宣導所必然

見聞，其所述無非為減免自身可能涉嫌幫助詐欺犯罪或幫助

洗錢犯罪之責任，是其推託之詞已難全信。再者，證人陳家

倫自承於111年7月12日即已被控管行動自由（迄同年月20日

警方查獲本案民宿），其於多日期間未見其有何積極行動

（例如反抗管控之人，或如證人孔美鳳看準時機逕行逃

亡），更難認其對於對方告知「提供帳戶1至2週」、「防止

其盜領」等陳述之內容，即意味行動自由將遭限制乙情有何

不知之可能。遑論證人陳家倫於本院審理時又稱：對方與其

聯繫時有說流程怕他們出了費用，結果伊不配合，所以要集

中管理等語（見本院卷㈠第392頁），益見證人陳家倫於出

發前對於自身將要接受集中管理乙情顯係明知。從而證人陳

家倫雖提出本案妨害自由之告訴，但證人陳家倫於前往交付

帳戶之際，當已接受其人身自由將受控管之條件無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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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⒏綜上所述，證人陳家倫、孔美鳳、蘇文昌、李永騰、溫振

偉、謝孟矩、林佳緯、吳家瑜等8人均知悉渠等至本案民宿

之目的，係前往該處接受行動自由之限制，從而被告3人是

否即因而認知證人陳家倫、孔美鳳、蘇文昌、李永騰、溫振

偉、謝孟矩、林佳緯、吳家瑜等8人均係自願配合接受人身

自由之控管，即非無可疑。故被告3人是否因而即對其等在

本案民宿看管之行為，主觀上存有妨害自由、私行拘禁之故

意或認識，亦容有疑問。

　㈣證人陳家倫、孔美鳳、蘇文昌、李永騰、溫振偉、謝孟矩、

林佳緯、吳家瑜等8人對於渠等滯留在本案民宿現場之目的

及所扮演之角色（車主）均應知悉：

　⒈證人林佳緯證稱：現場除了孔美鳳，其他人都是知道自己被

當成人頭帳戶，不然早就跑出去報警，每個人的佣金跟時程

多久都不一樣，伊原本是被告知1本帳戶130000元，之後說1

50,000元，東扣西扣可能不到100,000元，本來說5天就好，

結果又被延長等語（見偵卷第60頁至第61頁）。

　⒉證人蘇文昌於檢察官偵訊時證稱：伊友人吳家瑜告知有賺錢

的方法，問伊要不要去，說是拿存摺開網路銀行就會有錢，

一張網路銀行會有220,000元至230,000元，剛去會先拿20,0

00元，辦網銀成功還會馬上再給錢，伊就去辦永豐銀行的網

路銀行，並帶永豐銀行資料跟臺灣銀行存摺與提款卡去本案

民宿，抵達後對方在場的人告知要交出手機，而且不能對外

聯絡，怕伊會在使用帳戶的期間聯絡外人，伊出發前只有跟

公司請5天假，當時他們有要求還要多請2天假等等語（見偵

卷第485頁、第486頁），則依證人蘇文昌所述，僅需提供帳

戶即可換錢，豈非就是政府與所有金融機構均大力宣導之違

法出賣帳戶行為？證人蘇文昌焉能大言不慚說自己一無所

知，只是單純被害人而已？

　⒊證人謝孟矩、李永騰、陳家倫、溫振偉等人之證述亦明白表

示渠等所為就是出賣帳戶欲供他人詐騙、洗錢之用（但卷內

並無渠等名義之帳戶已作為詐騙匯款或洗錢所用之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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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渠等於證述時再如何刻意避就飾卸，渠等主觀上對於所

為係違背法令、干犯刑章之行為至為明瞭，亦無必要再就渠

等為規避罪責而曲解之證詞一一指駁，一併敘明。

　⒋證人孔美鳳雖為逃離本案民宿前去向警方報案之人，但參諸

其前引之證述（見偵卷第118頁、本院卷㈠第377頁），及證

人孔美鳳自承攜帶隔天要穿的衣服、兩天換洗衣物等（見本

院卷㈠第380頁），可知證人孔美鳳之動機同樣是去賣帳

戶，且對方亦已告知證人孔美鳳尚有停留5日或7日之必要，

而證人孔美鳳仍為取得販賣帳戶之報酬而前來本案民宿，更

攜帶換洗衣物以備後續替換使用，是證人孔美鳳同為意圖向

詐騙集團販賣帳戶之車主無誤，證人孔美鳳聲稱自己被騙等

語，概無足信。

　⒌是本案民宿除被告3人以外之人，均明知渠等係賣帳戶之車

主，而需前來本案民宿接受收集帳戶之詐騙集團掌控。被告

3人既受命至本案民宿看管，亦必然知悉此情，是被告3人有

無必要對車主施加強暴、脅迫等手段予以拘禁，即非無可

疑。

　㈤在本案民宿現場看管證人陳家倫、孔美鳳、蘇文昌、李永

騰、溫振偉、謝孟矩、林佳緯、吳家瑜等8人者，除被告3人

外，尚有其他人：

　⒈證人林佳緯於111年7月21日警詢時證稱：伊於7月12日即

到，當時被告劉力丞已在現場，被告王亮穎昨日方到，被告

曹泰源抵達時間則不復記憶，同案共犯吳浩瑜是最近3日才

來幫忙，其餘在本案民宿被顧之人伊均不認識，溫振偉是19

日才到，蘇文昌、吳家瑜是17日到，謝孟矩是13日到，陳家

倫大概是14日到，李永騰比伊還早到，也是到現場顧人的，

孔美鳳則是19日過來，收走存摺、提款卡、證件的人已經離

開了，她有聽到被告劉力丞、曹泰源的對話，提到李永騰的

帳戶遭人提領，被懷疑黑吃黑，所以李永騰也要負責控人來

償還等語（見偵卷第58頁至第60頁、第62頁、第65頁至第66

頁），則依其所述，本案民宿現場負責管理車主之人，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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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被告3人。

　⒉證人陳家倫證稱：伊抵達本案民宿時，被告曹泰源、劉力

丞、同案共犯王承恩已在現場負責接應與分配房間，在本案

民宿中就是這3個人輪流看顧，包括買飯、留守，分工沒有

一定等語（見偵卷第90頁、第91頁），在本院審理時證稱：

被告劉力丞在本案民宿現場負責調配，被告曹泰源、王亮穎

聽其指揮等語（見本院卷㈠第392頁），其證述同樣指出不

只被告3人在現場負責管理車主。

　⒊證人李永騰證稱：在本案民宿中負責看管不讓人出去的是被

告曹泰源、王亮穎、劉力丞、同案共犯王承恩及證人林佳緯

等語（見偵卷第106頁），又證稱：伊將身分證、健保卡、

手機、印章等物交給上開5人以外之另一人等語（見同

頁），核與前揭證人所述無違，而可相互印證，必有被告3

人以外之人同在現場負責管控車主。

　⒋證人孔美鳳證稱：在本案民宿中負責看管不讓人出去的是被

告曹泰源、王亮穎、劉力丞、同案共犯王承恩及證人林佳

緯，手機是交給劉力丞等語（見偵卷第121頁），於檢察官

偵訊時證稱：現場有被告曹泰源、王亮穎、劉力丞，此外還

有同案共犯王承恩在警察到場時逃跑了等語（見偵卷第485

頁），證人孔美鳳又指認：編號2、4、6、8、9在客廳、廚

房玩手機，他們跟編號5是一夥的，他們有一起討論昨晚發

生的事跟聊天，他們是負責顧人的等語（見同頁）。於本院

審理時則證稱：伊在場期間，有看到好幾個男生進進出出，

與伊一起吃飯的是幾個受害者，但與被告3人一起吃飯的還

有人沒被抓到，差不多有6個等語（見本院卷㈠第375頁、第

378頁）。衡諸證人蘇文昌於警詢亦證稱：伊與證人吳家瑜

一起搭計程車到本案民宿，計程車資是本案民宿內的人支付

的，支付車資的人不是林佳緯、曹泰源、王亮穎、劉力丞這

些人，伊7月17日就到，但上開4人伊都是在18日晚間才見

到，對方有更換看管的人等語（見偵卷第134頁），又於檢

察官偵訊時證稱：伊和友人吳家瑜搭計程車到萬里後，對方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13



派2人開車來接，該2人並未出現在警方的指認表上，抵達本

案民宿後，連同接伊的2人共有4個男生，隔天那兩個沒有在

指認表上也就是去接伊跟友人吳家瑜的男生就載伊跟吳家瑜

去重辦網路銀行開通，伊出發前只有跟公司請5天假，當時

他們有要求還要多請2天假等語（見偵卷第485頁至第486

頁）。證人謝孟矩證稱：在本案民宿中負責看管不讓人出去

的是被告曹泰源、王亮穎、劉力丞、同案共犯王承恩、王浩

瑜及證人林佳緯，被告劉力丞還會負責煮飯，帳戶是交給被

告王亮穎等語（見偵卷第155頁至第156頁），證人即公訴意

旨所認為具被害人身分之人間彼此證述並無不合，應可信

實。

　⒌被告劉力丞於檢察官偵訊時陳稱：在本案民宿期間，因為伊

與同案被告曹泰源、王亮穎其中1天要去廟會陣頭，所以同

案共犯王華翰有安排從宜蘭過來3個人到本案民宿看管，他

們3人顧了1天離開後便由伊與同案被告曹泰源、王亮穎繼續

顧等語（見偵卷第418頁），被告曹泰源、王亮穎於檢察官

偵訊時亦為大體相同之陳述（見偵卷第426頁、第434頁），

而與前揭證人所述未見歧異。從而於本案民宿負責管理車主

之人，絕不僅只被告3人而已。

　⒍本案民宿負責管理車主之人既不只被告3人，則被告3人以外

之人，倘若對車主行動自由有何不當限制，或以言語或行為

恐嚇，是否均能認係在被告3人與其共同之事前合意範圍

內，即非無疑。

　㈥被告3人並無限制在本案民宿被管束者在本案民宿內之行動

自由或使用暴力。

　⒈證人林佳緯於警詢時證稱：在本案民宿提供餐點跟支付費用

的都是被告劉力丞、曹泰源，在場之人都知道是來做甚麼，

所以不太需要限制，也沒有使用暴力等語（見偵卷第63

頁），於檢察官偵訊時亦陳稱：期間被告劉力丞等人並未使

用暴力、恐嚇等語（見偵卷第440頁），其證言中並無對被

告3人使用暴力或限制在本案民宿內之活動自由等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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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⒉證人溫振偉於警詢時證稱：抵達本案民宿後有人收走伊手

機，不讓伊離開本案民宿，但沒有人特別看管，有說可以在

民宿1、2樓活動，但不能離開民宿等語（見偵卷第149頁、

第152頁），同無對被告3人使用暴力或限制在本案民宿內之

活動自由等指控。

　⒊證人謝孟矩證稱：伊抵達現場，被告王亮穎有告知說是跟大

廠商合作，如果離開就沒有工作了，手機完全不給用等語

（見偵卷第155頁），證人李永騰亦於警詢時證稱：進到本

案民宿後，他們就說不能出門口，3樓不能上去，他們都在1

樓客廳輪流看管等語（見偵卷第106頁），證人吳家瑜於檢

察官偵訊時證稱：對方沒有對伊恐嚇、毆打等語（見偵卷第

412頁），亦均未見證人謝孟矩、李永騰、吳家瑜有何對被

告3人使用暴力或限制在本案民宿內之活動自由（被關在或

鎖在房間內）等指控，且證人謝孟矩、李永騰、吳家瑜同未

提出妨害自由之告訴，益見渠等所受待遇並未逾越渠等原先

之預期，而無違反渠等意願之情形。

　⒋證人孔美鳳於檢察官偵訊時證稱：伊抵達本案民宿後，有人

命伊交出蘋果手機，伊問為何，對方說是這裡的規矩，進門

就要交出手機且不能跟外面聯絡，還說不交的話發生甚麼事

情他們不負責，伊覺得害怕，因為是4、5個壯漢，伊怕會被

打，覺得自己被騙，但又不敢逃，晚餐過後上樓，伊1人有1

個房間，隔天早上下樓到客廳看到有人，伊坐在客廳看電

視，被告3人先後都在客廳，後來看到他們走上樓，伊就拿

行李往外衝，去隔壁敲門報警等語（見偵卷第484頁），於

本院審理時證稱：伊抵達當天晚上把手機交出去之後，有說

伊不能離開房子，就是要在屋子裡面活動，也有留1間房間

給伊休息，睡醒後就去廚房找東西吃，下樓的時候還把伊帶

來的行李放在客廳等語（見本院卷㈠第373頁至第374頁、第

380頁）。是證人孔美鳳亦能在本案民宿內自行活動，甚至

將行李搬動亦未遭攔阻。再依告訴人孔美鳳之證述，其非但

無法確定何人係看守在本案民宿客廳之人，且其證稱尚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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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本案民宿中走動，再依告訴人蘇文昌於本院審理時之證

述（見後述），其亦無法明確指出究竟係何人於本案民宿看

守，則被告曹泰源、王亮穎2人是否確有拘禁告訴人和被害

人，即有疑問，而未達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則被告曹泰

源、王亮穎2人是否真有限制告訴人及被害人之行動自由，

而為本案妨害自由之犯行，仍屬有疑。　

　⒌證人陳家倫於警詢時證稱：民宿內的活動範圍只能在房間，

偶爾能到1樓看電視等語（見偵卷第89頁）。嗣在本院審理

時先證稱：他們將伊關在房間內，只有吃飯時集中控管等語

（見本院卷㈠第390頁），又證稱：伊到的第3天來的人很

多，一堆鞋子亂丟，伊有開門出去庭院整理鞋子，出去院子

的門可以開等語（見本院卷㈠第393頁），其中已見自相矛

盾之情形，亦與前揭證人所述不合，更與證人孔美鳳實際逃

亡之客觀事實相悖，難認證人陳家倫就其在本案民宿期間被

關在房間內之陳述可信。

　⒍證人蘇文昌則於本院審理時證稱：伊在本案民宿期間都在房

間裡面不能出來，但房間門沒有上鎖，有人在外面顧，不能

亂跑，只有在樓下吃過1次飯，然後就沒有了等語（見本院

卷㈡第183頁至第184頁），但與前揭證人所述未合，尤其證

人蘇文昌陳稱其在本案民宿期間與證人即其友人吳家瑜同住

1間房間，未見證人吳家瑜有何與證人蘇文昌相關之指控，

則證人蘇文昌此部分之指訴，即乏依據而無特別可信性，自

難遽信。

　⒎綜核證人所述，可認被告3人並無限制在本案民宿被管束者

在本案民宿內之行動自由或使用暴力之行為。又徵諸前述，

本案告訴人、被害人等人既已同意前往本案民宿留宿數日，

倘其等仍得於上開民宿內自由活動，是否得謂被告3人剝奪

被害人之行動自由，而將其拘禁於本案民宿內部，仍屬有

疑。況且，若被告3人確係為拘禁被害人和告訴人，應將強

力封鎖民宿之房間內部，嚴禁其等於上開民宿內部隨意行

走，以免產生告訴人、被害人等人脫逃，導致其等犯罪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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洩漏之風險，由此益徵：被告3人對於告訴人和被害人之管

制手段寬鬆，且不禁止告訴人、被害人等於民宿內自由行

動，則被告辯稱告訴人和被害人仍保有行動自由，而未達行

動自由遭剝奪之程度乙情，即非無合理之懷疑。

  ㈦遑論證人即自行逃離本案民宿前往報警之孔美鳳於本院審理

時明確證稱：伊離開房子時沒有被攔，門也沒有鎖，伊就拿

著起床後搬到樓下客廳的行李往外衝（見本院卷㈠第380頁

至第381頁），由證人即告訴人孔美鳳為實際報案人，可見

其自始至終均無刻意迴護被告3人之可能，從而由其所證述

之內容及其報案之客觀表現，益見本案民宿大門並未上鎖此

一客觀事實為真。是從本件已知之客觀情境，可知：

　⒈倘若被告3人主觀上確係受命看管前來本案民宿之人，且須

違背渠等之意願加以拘禁，當無任憑受看管之人接近大門

（甚至留滯客廳）之情形，更不用說連大門都沒有上鎖。

　⒉被告僅只3人，縱加上前揭證人所敘及在場亦從事看管行為

但未到案之人，人數亦不若受看管者之多，如以管理方便而

言，自當將到場賣帳戶之人嚴加看管在房間內或其他無法對

外出入之處所，尤其更應以在渠等得以活動之處所外上鎖方

式予以管理，而依證人孔美鳳所言，其除自身房間外，尚可

自由進出廚房、客廳，甚至將自身攜帶之行李在本案民宿內

搬動，亦均未遭妨礙。如若被告3人主觀上確係接受指示要

藉由拘禁之方式管理到場出賣帳戶之車主，何有可能採取如

此鬆散之管理方式，僅限制到場賣帳戶之車主們不得離開民

宿亦不得使用行動電話？毋寧就被告3人之客觀行為，足認

被告3人之主觀認知是這些販賣帳戶之人係主動配合前來，

被告3人僅需在場確保賣帳戶之車主們不會妨害渠等所出賣

之帳戶在接下來數日內之使用（例如遭到車主向金融機構申

報遺失或透過網路銀行偷將帳戶內匯入之款項轉帳挪移至其

他未經販賣之帳戶而脫離與被告3人具有犯罪合意者之掌控

等情形）。

　⒊且由證人孔美鳳逃離本案民宿後，被告3人若真認為有何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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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毋寧應立即為一定之行為，例如解散現場在場人或逃離

上址，但被告3人顯未為類此行為，而僅留在現場任員警到

場後控制本案民宿現場並搜索、扣押及對渠等逮捕。是由被

告3人於證人孔美鳳逃離後之行為，益見被告3人主觀上恐怕

並不認為證人孔美鳳是要逃離現場前往向警方報案，渠等主

觀上仍認為證人孔美鳳是自願前來接受控管，故並未因證人

孔美鳳之離開而驚惶。倘若被告3人係嚴格控管到場車主，

甚至對其施以拘禁，則一旦發生有人逃離之情形，被告3人

焉能在場靜候？是益見被告3人主觀上應無強迫前來本案民

宿內提供帳戶給詐騙集團使用之車主之故意。

　⒋再者，在本案民宿內之人，除了為警查獲前1晚才抵達之證

人孔美鳳之外，其他人如若有心離開，亦當能採取與孔美鳳

類似之行為離開本案民宿；是由此客觀事實之存在，益見證

人林佳緯證稱：其他人都知道是來當人頭帳戶的，不然早就

像孔美鳳一樣跑出去報警，因為大家都知情，所以不太需要

限制大家行動，也沒有使用暴力等語（見偵卷第60頁、第63

頁），具有相當之可信性。

　⒌換言之，由被告3人客觀上之管理方式，被告3人主觀上是否

僅認知到這些前來本案民宿之人均係主動配合接受行動之控

管，並無對其等拘禁之犯罪故意？實非無合理之懷疑。

　㈧即便證人即告訴人蘇文昌於本院審理時證稱：被告等人有說

如果出去的話會怎樣等語（見本院卷㈡第190頁），但語焉

不詳，只含糊提到意思應該就是會不利云云（見同頁）；又

於偵訊時證稱：他們說不配合的話，發生甚麼事要自己負責

等語（見偵卷第486頁）。然依證人蘇文昌所述，並未因而

感到害怕（見本院卷㈡第195頁）。證人即告訴人陳家倫就

被告3人之行為，雖稱渠等有不讓伊離開，但亦僅敘及被告

劉力丞說離開就拿不到錢等語（見本院卷㈠第393頁），同

未見有何暴力脅迫之言詞，則被告3人究竟客觀上有無對證

人即告訴人蘇文昌、陳家倫為任何強暴、脅迫或相類之行

為，使其等不得不遭受拘禁，亦滋生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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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㈨證人即告訴人孔美鳳雖又說：到達本案民宿後，被告劉力丞

要求伊交出手機，伊怕被打所以交出來等語（見本院卷㈠第

372頁），但依證人孔美鳳證述之全部內容，此僅係證人孔

美鳳自己之臆測，被告3人並無具體行為對其不利，自無從

為對被告3人不利之認定。

　㈩又揆諸前開法條和判決意旨，刑法第302條之妨害自由罪，

仍須符合法條例示或列舉之手段始足當之，亦即須合乎「私

行拘禁」或「以其他非法方法」剝奪行動自由之手段，既然

告訴人等人並未見被告3人有實施何種私行拘禁或以其他非

法方法，即便告訴人貌似感到畏懼，亦不足以證明已該當妨

害自由罪之構成要件，自難僅以被告3人曾要求告訴人和被

害人同住在上開民宿內，即遽謂告訴人之行動自由有何遭受

妨害，則公訴意旨認被告3人限制行動告訴人、被害人等人

之自由於本案民宿，仍有可疑。

四、綜上所述，檢察官前揭所舉之各項證據方法，僅能證明被告

3人和告訴人、被害人等人於公訴意旨所指之時間、地點留

置於上開民宿之客觀事實，尚不足以證明被告3人當時有何

妨害自由之故意和客觀犯行，公訴意旨所示之犯罪事實難達

毫無合理懷疑之程度；是除被告劉力丞於本院審理時之自白

外，並無其他積極證據足以有效證明被告3人確有檢察官所

指妨害被害人自由之犯行，而仍有合理之懷疑，揆諸前開法

條及判決意旨之說明，被告劉力丞之自白當不得作為認定其

犯罪之唯一依據。從而，被告3人之犯罪既仍有合理懷疑而

屬不能證明，自應為被告有利之認定，而對被告3人為無罪

判決之諭知。

五、至被告3人雖參與控制本案提供帳戶者行動之行為，但由於

查無本案涉嫌提供帳戶之陳家倫、孔美鳳、蘇文昌、李永

騰、溫振偉、謝孟矩、林佳緯、吳家瑜等8人所交付之帳戶

有何供詐騙或洗錢使用之情形，並無積極證據足資證明渠等

帳戶已作為詐騙或洗錢使用，故尚難認被告3人或與渠等具

有共同犯意聯絡之人業已著手實施詐欺取財或洗錢之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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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以詐欺取財、詐欺得利或洗錢犯行在刑法上既無處罰預備

犯之明文，是被告3人雖有上開行為，亦無從另行論以他

罪，併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美文提起公訴，檢察官周啟勇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曾淑婷

                                法　官　呂美玲

                                法　官　李謀榮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

                                書記官　陳維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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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326號
公  訴  人  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劉力丞




選任辯護人  葉泳新律師
            王聖傑律師
被      告  曹泰源




            王亮穎




上列被告因妨害自由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615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劉力丞、曹泰源、王亮穎均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劉力丞、曹泰源、王亮穎3人及同案共犯王承恩、吳浩瑜（上2人檢察官另行簽分偵辦）及其他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均受同案共犯王華翰（檢察官另行簽分偵辦）之指示，共同基於剝奪他人行動自由之犯意聯絡，先由被告劉力丞受同案被告王華翰指示出面以1日新臺幣（下同）10,000元之金額，於民國111年7月16日至000年0月00日間承租新北市○○區○○街00號民宿（下稱本案民宿），同案被告王華翰及其指定之人再以若交付1個帳戶可給予數100,000元不等之報酬為由，使告訴人陳家倫、孔美鳳、蘇文昌、被害人李永騰、溫振偉、謝孟矩、林佳緯、吳家瑜等人均信以為真，而依指示先後搭乘同案被告王華翰所安排之車輛，前往上開新北市○○區○○街00號民宿，到達現場後，即先由某不詳之人到場將告訴人陳家倫、孔美鳳、蘇文昌、被害人李永騰、溫振偉、謝孟矩、林佳緯、吳家瑜等人所攜至之身分證件、帳戶資料等人收走，被告劉力丞、曹泰源、王亮穎、同案被告王承恩、吳浩瑜等人再喝令先後到場之告訴人陳家倫、孔美鳳、蘇文昌、被害人李永騰、溫振偉、謝孟矩、林佳緯、吳家瑜等人交出隨身攜帶之手機，並輪流控制告訴人陳家倫、孔美鳳、蘇文昌、被害人李永騰、溫振偉、謝孟矩、林佳緯、吳家瑜等人之行動自由，不准其等人走出該民宿外、亦不准其等人對外聯絡，而其等人亦均未取得同案被告王華翰所稱之報酬。其後告訴人孔美鳳於111年7月20日上午9時許，趁被告劉力丞等人看守鬆懈之際，伺機奪門而出，並至附近新北市○○區○○街00號猛敲門，屋主開門後告訴人孔美鳳即向其求救並請其幫忙報警，嗣警方據報前往處理，而查悉上情，因認被告3人均涉犯刑法第302條第1項之剝奪行動自由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即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且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而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30年上字第81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定有明文。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決意旨參照）。又被告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依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復以無證據能力，未經合法調查之證據，不得作為判斷依據；再以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156條第2項、第155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事實審法院為發現真實，除應就卷內相關證據資料細心剖析勾稽，以究明告訴人之指訴是否合於情理以外，尤應調查其他相關佐證，以查明其指證是否確與事實相符。亦即告訴人之指證，仍須有補強證據以保障其憑信性，不能單憑告訴人片面之指證，遽對被告論罪科刑。而所謂補強證據，則指除該陳述本身之外，其他足以證明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而言，且該必要之補強證據，須與構成犯罪事實具有關聯性之證據，非僅增強告訴人指訴內容之憑信性（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1331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刑法第302條第1項之妨害自由罪，以「私行拘禁或其他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為要件，其中「私行拘禁」屬例示性、狹義性之規定，乃指非法拘捕禁押而言，必行為人有實施拘禁之行為始稱相當，「以其他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則屬於補充性、廣義性之規定，須有以各種非法之方法，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為成立要件，而所謂剝奪他人行動自由，應以有具體行為，使被害人喪失或抑制其行動自由或意思活動之自由者，方能成立（最高法院71年度臺上字第520號、101年度臺上字第519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3人涉犯刑法第302條第1項之剝奪行動自由罪嫌，無非係以被告劉力丞、曹泰源、王亮穎3人之部分自白、證人即告訴人陳家倫於警詢之證述、證人即告訴人蘇文昌、孔美鳳等人於警詢及偵訊時之證述、證人即被害人林佳緯、吳家瑜等人於警詢及偵訊時之證述、證人即被害人李永騰、溫振偉、謝孟矩等人於警詢之證述，為其論據。訊據被告劉力丞固於審判中就檢察官起訴書所載之犯罪事實為認罪之意思表示，並就本案無所爭執（見本院卷㈠第138頁、本院卷㈡第217頁），被告劉力丞之辯護人則為被告辯稱：大部分之告訴人、被害人等人並非遭到拘禁，而係自願配合留在本案民宿，且依據告訴人孔美鳳、蘇文昌之證述，民宿的大門並未上鎖而得以自由進出，且在告訴人孔美鳳離開民宿時，被告劉力丞並未阻止，是被告劉力丞並未以強暴脅迫之方式而強制將告訴人孔美鳳留在本案民宿內，並未達到剝奪行動自由之程度等語（見本院卷㈡第220頁至第221頁）。被告曹泰源、王亮穎固均坦認有於公訴意旨所稱之時、地位在上開民宿，惟皆否認有何上開犯行，被告曹泰源辯稱：伊係遭同案被告劉力丞騙去的，但同案被告劉力丞並未稱可取得拿每週50,000元之報酬等語（見本院卷㈠第137頁）。王亮穎則辯稱：伊雖在該處，但並未在那邊看守，亦未幫忙收取到場之人的手機，所有告訴人和被害人皆可在民宿內自由走動，亦能看電視、聊天，也沒有人將告訴人、被害人們鎖在房間內不能出來（見本院卷㈠第137頁、第393頁）等語。經查：
　㈠被告劉力丞、曹泰源、王亮穎於公訴意旨所指遭警獲報到場查獲之時、地，確有與告訴人蘇文昌、孔美鳳、陳家倫、被害人李永騰、溫振偉、謝孟矩、林佳緯、吳家瑜等人先後抵達本案民宿，且為警查獲，被告劉力丞係以每日10,000元承租本案民宿等情，業據被告劉力丞、曹泰源、王亮穎等人於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時皆供陳在卷，核與證人即被害人李永騰、溫振偉、謝孟矩於警詢之證述、證人即被害人林佳緯、吳家瑜於警詢及偵訊時之證述、證人即告訴人陳家倫於警詢及本院之證述、證人即告訴人蘇文昌、孔美鳳於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時之證述、證人即本案民宿負責人李名潤於警詢時之證述均大致無違，是此部分事實自無可疑，已可認定。惟本案檢察官係認定被告3人涉嫌對陳家倫、孔美鳳、蘇文昌、李永騰、溫振偉、謝孟矩、林佳緯、吳家瑜等8人犯私行拘禁罪，不能僅因該8人於查獲當時人在本案民宿之現場，即率認被告3人有此犯行，仍需斟酌該8人是否有意願遭違反之情形，或被告3人主觀上知悉有違反該8人意願之情事。
　㈡證人陳家倫、孔美鳳、蘇文昌、李永騰、溫振偉、謝孟矩、林佳緯、吳家瑜等8人均係出於自願前往本案民宿：
　⒈證人林佳緯於111年7月21日警詢時證稱：伊受案外人王承恩介紹要租借台中銀行帳戶，還要被控在現場不能離開，伊是自行叫UBER前來本案民宿等語（見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6158號卷【下稱偵卷】第62頁），可見證人林佳緯自承係本於自身意願前來本案民宿，並無遭到強迫之情形。
　⒉證人吳家瑜於警詢時證稱：伊係與蘇文昌搭計程車至本案民宿，去該處是為了要辦網銀等語（見偵卷第83頁），證人即隨同吳家瑜至本案民宿之蘇文昌於警詢時則證稱：伊友人吳家瑜叫伊一起來，都是吳家瑜與對方聯絡，說是辦網路銀行帳號就會有錢，吳家瑜說辦銀行成功會有獎金，伊就跟吳家瑜一起搭計程車過來本案民宿，計程車是伊與吳家瑜叫的，但計程車資是在本案民宿的人付的等語（見偵卷第134頁），同樣並未見到證人吳家瑜、蘇文昌前往本案民宿之行動，有何違反渠等意願之情形，益見此行動均係本於渠等本身之自由意志無訛。
　⒊證人陳家倫於警詢時證稱：伊透過網路即時通訊軟體LINE與暱稱「小萱」之人聯繫，說是要到北部的民宿，提供玉山銀行的網銀帳密、存摺封面給他們，伊於111年7月12日中午從高雄搭客運到台北轉運站，再搭計程車至新北市汐止區之某間約好的7-11便利商店，再由被告曹泰源駕車接伊前往臺北市中正區某民宿2至3日後，於同年月16日再由被告王亮穎駕車送伊與謝孟矩、李永騰前來本案民宿等語（見偵卷第88頁至第90頁），由證人陳家倫之證述，可見自行由高雄北上至約定地點會合，同樣並無外力強迫之情形。
　⒋證人李永騰證稱：綽號「阿忠」的朋友聯絡伊說要到本案民宿，要辦銀行帳戶，於111年7月17日晚間從桃園市龜山區大同路某7-11便利商店附近叫白牌計程車直接到本案民宿，車資是本案民宿內的人支付的等語（見偵卷第104頁至第105頁），亦可見證人李永騰到本案民宿並無遭到強迫之情形。
　⒌證人孔美鳳於警詢時證稱：伊在臉書求職廣告上看到有人刊登「只要有卡片，就可以抽取佣金」之廣告，因為伊失業，所以就加了廣告中的LINE與對方聯繫，對方稱只要5個工作天就能拿告佣金，但這5天要在他們那邊吃住，配合他們作業，000年0月00日下午就有1輛自小客車到伊住處樓下接伊，伊因為生活困難所以上車，之後就抵達本案民宿等語（見偵卷第118頁），於檢察官偵訊時證稱：伊在臉書上看到求職廣告說只要有卡片就可以抽取佣金，伊依聯絡方式加對方的LINE聯繫後，說是提供中國信託帳戶可以拿150,000元、其他銀行帳戶100,000元，伊告訴對方有中國信託跟元大銀行帳戶，對方要求伊去中國信託開通網路銀行，伊自行前往中國信託辦理的時候，行員告知這個是詐騙集團，不給伊辦，事後對方與伊聯繫，伊就告訴對方這是詐騙，對方還是一直與伊聯繫，後來又透過LINE說會找白牌車去伊住處接伊，交代伊攜帶兩個帳戶的存摺跟提款卡，說是跟著到現場可以拿20,000元，等5個工作天結束後再清算，也就是中國信託150,000元、元大銀行100,000元，伊就上車到本案民宿等語（見偵卷第483頁至第484頁）。證人孔美鳳雖係本案報案之人，但由其上開陳述之內容，可見其係確係因為想要藉由提供帳戶換取報酬而前往本案民宿，其行動並未遭到強制力，而係本於自身之意願。
　⒍證人溫振偉證稱：伊於111年7月19日晚間從伊臺中市大雅區之住處前往豐原車站搭火車至台北車站，再搭透過LINE暱稱為「Cc」之人所安排的車子前來本案民宿待了1個晚上等語（見偵卷第148頁），與其他證人所述並無不同，足可相互對應，益見渠到達本案民宿之前，人身自由均未見遭到控制。
　⒎證人謝孟矩於警詢時證稱：伊係111年7月17日從基隆火車站附近搭吳浩瑜駕駛的車，搭載伊與李永騰、陳家倫一起到本案民宿等語（見偵卷第154頁），同樣未曾提到有何被迫之情形，徵諸前引各證人之陳述，亦難認有何相異之情形，同可認其並未遭到強制前往本案民宿。
　⒏依照上開證人之證述，其到場方式包含自行搭乘計程車或由對方親自開車接送，可見其到上開民宿之方式，並非遭被告3人以強暴、脅迫或以其他非法方法，壓制其意思決定自由而前往本案民宿。再審酌一般犯罪應會隱密為之，避免犯行暴露，若被告3人欲剝奪他人行動自由，豈可能任由告訴人和被害人搭乘與其等無上開犯意聯絡之人所駕駛之計程車至本案民宿，而徒增事跡敗露及本案犯行遭舉發之風險？況衡酌被害人謝孟矩係和被害人李永騰、告訴人陳家倫3人一同搭乘同案共犯吳浩瑜駕駛之車輛到場，而未以優勢之人力看守被害人和告訴人，且告訴人蘇文昌和被害人吳家瑜亦係共同先至萬里路邊等候，再由對方接送至本案民宿，若非被告3人確信被害人及告訴人均知悉前往上開民宿之目的，豈會任由告訴人蘇文昌和被害人吳家瑜自行於萬里路邊等候被告等人派車接送，而未予以嚴加看守，避免告訴人和被害人前往本案民宿途中反悔而揭發被告3人之犯行？
　⒐從而，本件所有公訴意旨認為遭到私行拘禁之人，渠等抵達本案民宿均係本於自身之意願乙情，並無可疑，皆可認定無誤。且從被害人和告訴人等人前往本案民宿之方式可知，被告3人和同案共犯對於告訴人和被害人前往本案民宿之方式管制寬鬆，甚至放任被害人和告訴人自行前往本案民宿，而未曾擔憂被害人和告訴人因故反悔而揭發其等之犯罪計畫，則被告3人是否確有將被害人和告訴人拘禁於本案民宿之故意，即非無合理之懷疑。
　㈢證人陳家倫、孔美鳳、蘇文昌、李永騰、溫振偉、謝孟矩、林佳緯、吳家瑜等8人均知悉渠等至本案民宿之目的，係前往該處接受行動自由之限制：
　⒈證人林佳緯於警詢時證稱：伊是受同案共犯王承恩介紹過來，租借伊台中銀行帳戶，並要被控在現場不能離開等語（見偵卷第60頁），經警方提示同案共犯王承恩之電話錄音（譯文見偵卷第73頁至第75頁）後，又證稱：同案共犯王承恩透過網路即時通訊軟體Wechat向伊告知說這個工作該做的事情，包含綁定帳戶還有過來被控，伊就是過來被控等語（見偵卷第65頁），於檢察官偵訊時亦證稱：伊因為賣簿子所以到本案民宿，簿子在台中逢甲夜市就交出去了，伊為了拿到錢，所以配合繼續待在民宿等語（見偵卷第440頁），足徵證人林佳緯明知其販賣帳戶須配合接受人身自由受到數日之控制。
　⒉證人蘇文昌於本院審理時證稱：伊受朋友吳家瑜通知，說拿存摺過去就有錢賺，伊去之前就已經先跟公司請假，當時是休4天，後來他們要求要多請假2天等語（見本院卷㈡第180頁、第185頁，惟證人蘇文昌於偵訊時則證稱：當初是說要5天，伊於出發前已向公司請假5日等語，見偵卷第486頁），無論證人蘇文昌請假日數為何，可見證人蘇文昌於前往本案民宿前早已知悉必須在交付帳戶後接受至少5日之控管無誤。再者，證人蘇文昌既證稱所有聯絡事項均係其友人吳家瑜轉告，可見上開必須留滯數日之情，同為證人吳家瑜所明知。
　⒊證人孔美鳳於警詢時證稱：伊在臉書求職廣告上看到有人刊登「只要有卡片，就可以抽取佣金」之廣告，因為伊失業，所以就加了廣告中的LINE與對方聯繫，對方稱只要5個工作天就能拿告佣金，但這5天要在他們那邊吃住，配合他們作業等語（見偵卷第118頁），偵訊時亦證稱：對方說要去現場，5天後清算等語（見偵卷第484頁），於本院審理時則證稱：原本說是要去那邊待7個工作天，1本簿子可以得到150,000元，說隔天去辦好網銀可以先拿20,000元，伊帶兩本簿子，7個工作天後總共可以拿300,000元等語（見本院卷㈠第377頁），是由證人孔美鳳所述，其於前往本案民宿時，同樣明知其人身自由將遭限制乙情無訛。
　⒋證人溫振偉證稱：伊於111年6月在臉書求職應徵工作加入LINE暱稱「Cc」之人，對方說是做偏門工作，需要提供銀行帳戶，伊就翻拍身分證與合作金庫帳戶存摺傳給對方，對方又要伊前去銀行辦約定轉帳綁定，之後對方就要求伊攜帶合作金戶帳戶的存摺、印章與身分證，會安排人將伊載去某個地點，到那邊就要聽從現場人員之指示，所以伊才會前往，晚上抵達之後睡了一覺警察就來了等語（見偵卷第148頁），換言之，依證人溫振偉之證言，其並無受到超出其預期會發生之情形，徵諸其亦未對本案被告3人提出告訴，益見證人溫振偉對其在本案民宿將受行動自由之限制並無異議。
　⒌證人謝孟矩於警詢時證稱：伊於111年7月初在臉書找求職應徵工作，加入LINE暱稱「小楊」之人，對方說是需要伊銀行帳戶作為薪轉，伊翻拍玉山銀行帳戶存摺跟身分證給對方，對方又說要攜帶玉山銀行帳戶存摺、提款卡與身分證，去到現場被告王亮穎又跟伊要了網路銀行帳號密碼，還說要聽從現場人員指示，有大廠商提供住和吃的，被告王亮穎在現場還說因為公司控管問題，工作已經應徵，現場人都不能離開等語（見偵卷第154頁至第155頁），證人謝孟矩既自承知悉吃住都由人提供，難謂其對於將受行動自由限制乙情並無所知，徵諸證人謝孟矩同樣於員警破獲本案時並未向被告3人提出妨害自由之告訴，或其他對被告3人不利之證言，可見前揭推論應未悖於實情。
　⒍證人李永騰於警詢時證稱：伊受友人通知去辦銀行帳戶而前往本案民宿，對方是說會跟伊友人講論佣金價錢等語（見偵卷第104頁、第106頁），又徵諸證人李永騰自承係星期日晚間10時前往本案民宿（即111年7月17日，見偵卷第104頁），顯非正常金融機構辦公、接洽業務之時間，證人李永騰既於此時前往，對於其前往本案民宿之目的，即應知悉並非於單純如其所稱之「辦銀行帳戶」換取佣金，證人李永騰必然知悉其當日所為，係約定要以申辦金融機構帳戶後賣給他人使用以換取金錢。則其於星期日夜間動身前往本案民宿，自應對於其後續人身自由將受限制乙節絕非毫無所悉，又以證人李永騰並未就其遭人限制行動自由提出告訴，益見其應明知行動自由之限制為約定內容之一環。
　⒎證人陳家倫證稱：一開始「小萱」在LINE說提供玉山銀行帳戶給30,000元，後來通話中說100,000元，說就像政府的紓困金，但他們要抽成20,000元，且帳戶要提供1至2週，防止伊盜領，伊第一天被控管的時候就將玉山銀行網銀帳密交給被告王亮穎等語（見偵卷第91頁、第92頁），於本院審理時證稱：伊當初收到的訊息是可以幫忙介紹工作，然後貸款，叫伊要配合他們去跑一些像是貸款的流程、照會等語（見本院卷㈠第385頁）。觀諸證人陳家倫之證述，雖再三聲稱其不知道是要將帳戶賣給詐騙集團，然不得提供帳戶乙情在詐騙犯罪風行之我國，本即為常識，亦為日常新聞宣導所必然見聞，其所述無非為減免自身可能涉嫌幫助詐欺犯罪或幫助洗錢犯罪之責任，是其推託之詞已難全信。再者，證人陳家倫自承於111年7月12日即已被控管行動自由（迄同年月20日警方查獲本案民宿），其於多日期間未見其有何積極行動（例如反抗管控之人，或如證人孔美鳳看準時機逕行逃亡），更難認其對於對方告知「提供帳戶1至2週」、「防止其盜領」等陳述之內容，即意味行動自由將遭限制乙情有何不知之可能。遑論證人陳家倫於本院審理時又稱：對方與其聯繫時有說流程怕他們出了費用，結果伊不配合，所以要集中管理等語（見本院卷㈠第392頁），益見證人陳家倫於出發前對於自身將要接受集中管理乙情顯係明知。從而證人陳家倫雖提出本案妨害自由之告訴，但證人陳家倫於前往交付帳戶之際，當已接受其人身自由將受控管之條件無訛。
　⒏綜上所述，證人陳家倫、孔美鳳、蘇文昌、李永騰、溫振偉、謝孟矩、林佳緯、吳家瑜等8人均知悉渠等至本案民宿之目的，係前往該處接受行動自由之限制，從而被告3人是否即因而認知證人陳家倫、孔美鳳、蘇文昌、李永騰、溫振偉、謝孟矩、林佳緯、吳家瑜等8人均係自願配合接受人身自由之控管，即非無可疑。故被告3人是否因而即對其等在本案民宿看管之行為，主觀上存有妨害自由、私行拘禁之故意或認識，亦容有疑問。
　㈣證人陳家倫、孔美鳳、蘇文昌、李永騰、溫振偉、謝孟矩、林佳緯、吳家瑜等8人對於渠等滯留在本案民宿現場之目的及所扮演之角色（車主）均應知悉：
　⒈證人林佳緯證稱：現場除了孔美鳳，其他人都是知道自己被當成人頭帳戶，不然早就跑出去報警，每個人的佣金跟時程多久都不一樣，伊原本是被告知1本帳戶130000元，之後說150,000元，東扣西扣可能不到100,000元，本來說5天就好，結果又被延長等語（見偵卷第60頁至第61頁）。
　⒉證人蘇文昌於檢察官偵訊時證稱：伊友人吳家瑜告知有賺錢的方法，問伊要不要去，說是拿存摺開網路銀行就會有錢，一張網路銀行會有220,000元至230,000元，剛去會先拿20,000元，辦網銀成功還會馬上再給錢，伊就去辦永豐銀行的網路銀行，並帶永豐銀行資料跟臺灣銀行存摺與提款卡去本案民宿，抵達後對方在場的人告知要交出手機，而且不能對外聯絡，怕伊會在使用帳戶的期間聯絡外人，伊出發前只有跟公司請5天假，當時他們有要求還要多請2天假等等語（見偵卷第485頁、第486頁），則依證人蘇文昌所述，僅需提供帳戶即可換錢，豈非就是政府與所有金融機構均大力宣導之違法出賣帳戶行為？證人蘇文昌焉能大言不慚說自己一無所知，只是單純被害人而已？
　⒊證人謝孟矩、李永騰、陳家倫、溫振偉等人之證述亦明白表示渠等所為就是出賣帳戶欲供他人詐騙、洗錢之用（但卷內並無渠等名義之帳戶已作為詐騙匯款或洗錢所用之證據），即便渠等於證述時再如何刻意避就飾卸，渠等主觀上對於所為係違背法令、干犯刑章之行為至為明瞭，亦無必要再就渠等為規避罪責而曲解之證詞一一指駁，一併敘明。
　⒋證人孔美鳳雖為逃離本案民宿前去向警方報案之人，但參諸其前引之證述（見偵卷第118頁、本院卷㈠第377頁），及證人孔美鳳自承攜帶隔天要穿的衣服、兩天換洗衣物等（見本院卷㈠第380頁），可知證人孔美鳳之動機同樣是去賣帳戶，且對方亦已告知證人孔美鳳尚有停留5日或7日之必要，而證人孔美鳳仍為取得販賣帳戶之報酬而前來本案民宿，更攜帶換洗衣物以備後續替換使用，是證人孔美鳳同為意圖向詐騙集團販賣帳戶之車主無誤，證人孔美鳳聲稱自己被騙等語，概無足信。
　⒌是本案民宿除被告3人以外之人，均明知渠等係賣帳戶之車主，而需前來本案民宿接受收集帳戶之詐騙集團掌控。被告3人既受命至本案民宿看管，亦必然知悉此情，是被告3人有無必要對車主施加強暴、脅迫等手段予以拘禁，即非無可疑。
　㈤在本案民宿現場看管證人陳家倫、孔美鳳、蘇文昌、李永騰、溫振偉、謝孟矩、林佳緯、吳家瑜等8人者，除被告3人外，尚有其他人：
　⒈證人林佳緯於111年7月21日警詢時證稱：伊於7月12日即到，當時被告劉力丞已在現場，被告王亮穎昨日方到，被告曹泰源抵達時間則不復記憶，同案共犯吳浩瑜是最近3日才來幫忙，其餘在本案民宿被顧之人伊均不認識，溫振偉是19日才到，蘇文昌、吳家瑜是17日到，謝孟矩是13日到，陳家倫大概是14日到，李永騰比伊還早到，也是到現場顧人的，孔美鳳則是19日過來，收走存摺、提款卡、證件的人已經離開了，她有聽到被告劉力丞、曹泰源的對話，提到李永騰的帳戶遭人提領，被懷疑黑吃黑，所以李永騰也要負責控人來償還等語（見偵卷第58頁至第60頁、第62頁、第65頁至第66頁），則依其所述，本案民宿現場負責管理車主之人，當不只被告3人。
　⒉證人陳家倫證稱：伊抵達本案民宿時，被告曹泰源、劉力丞、同案共犯王承恩已在現場負責接應與分配房間，在本案民宿中就是這3個人輪流看顧，包括買飯、留守，分工沒有一定等語（見偵卷第90頁、第91頁），在本院審理時證稱：被告劉力丞在本案民宿現場負責調配，被告曹泰源、王亮穎聽其指揮等語（見本院卷㈠第392頁），其證述同樣指出不只被告3人在現場負責管理車主。
　⒊證人李永騰證稱：在本案民宿中負責看管不讓人出去的是被告曹泰源、王亮穎、劉力丞、同案共犯王承恩及證人林佳緯等語（見偵卷第106頁），又證稱：伊將身分證、健保卡、手機、印章等物交給上開5人以外之另一人等語（見同頁），核與前揭證人所述無違，而可相互印證，必有被告3人以外之人同在現場負責管控車主。
　⒋證人孔美鳳證稱：在本案民宿中負責看管不讓人出去的是被告曹泰源、王亮穎、劉力丞、同案共犯王承恩及證人林佳緯，手機是交給劉力丞等語（見偵卷第121頁），於檢察官偵訊時證稱：現場有被告曹泰源、王亮穎、劉力丞，此外還有同案共犯王承恩在警察到場時逃跑了等語（見偵卷第485頁），證人孔美鳳又指認：編號2、4、6、8、9在客廳、廚房玩手機，他們跟編號5是一夥的，他們有一起討論昨晚發生的事跟聊天，他們是負責顧人的等語（見同頁）。於本院審理時則證稱：伊在場期間，有看到好幾個男生進進出出，與伊一起吃飯的是幾個受害者，但與被告3人一起吃飯的還有人沒被抓到，差不多有6個等語（見本院卷㈠第375頁、第378頁）。衡諸證人蘇文昌於警詢亦證稱：伊與證人吳家瑜一起搭計程車到本案民宿，計程車資是本案民宿內的人支付的，支付車資的人不是林佳緯、曹泰源、王亮穎、劉力丞這些人，伊7月17日就到，但上開4人伊都是在18日晚間才見到，對方有更換看管的人等語（見偵卷第134頁），又於檢察官偵訊時證稱：伊和友人吳家瑜搭計程車到萬里後，對方派2人開車來接，該2人並未出現在警方的指認表上，抵達本案民宿後，連同接伊的2人共有4個男生，隔天那兩個沒有在指認表上也就是去接伊跟友人吳家瑜的男生就載伊跟吳家瑜去重辦網路銀行開通，伊出發前只有跟公司請5天假，當時他們有要求還要多請2天假等語（見偵卷第485頁至第486頁）。證人謝孟矩證稱：在本案民宿中負責看管不讓人出去的是被告曹泰源、王亮穎、劉力丞、同案共犯王承恩、王浩瑜及證人林佳緯，被告劉力丞還會負責煮飯，帳戶是交給被告王亮穎等語（見偵卷第155頁至第156頁），證人即公訴意旨所認為具被害人身分之人間彼此證述並無不合，應可信實。
　⒌被告劉力丞於檢察官偵訊時陳稱：在本案民宿期間，因為伊與同案被告曹泰源、王亮穎其中1天要去廟會陣頭，所以同案共犯王華翰有安排從宜蘭過來3個人到本案民宿看管，他們3人顧了1天離開後便由伊與同案被告曹泰源、王亮穎繼續顧等語（見偵卷第418頁），被告曹泰源、王亮穎於檢察官偵訊時亦為大體相同之陳述（見偵卷第426頁、第434頁），而與前揭證人所述未見歧異。從而於本案民宿負責管理車主之人，絕不僅只被告3人而已。
　⒍本案民宿負責管理車主之人既不只被告3人，則被告3人以外之人，倘若對車主行動自由有何不當限制，或以言語或行為恐嚇，是否均能認係在被告3人與其共同之事前合意範圍內，即非無疑。
　㈥被告3人並無限制在本案民宿被管束者在本案民宿內之行動自由或使用暴力。
　⒈證人林佳緯於警詢時證稱：在本案民宿提供餐點跟支付費用的都是被告劉力丞、曹泰源，在場之人都知道是來做甚麼，所以不太需要限制，也沒有使用暴力等語（見偵卷第63頁），於檢察官偵訊時亦陳稱：期間被告劉力丞等人並未使用暴力、恐嚇等語（見偵卷第440頁），其證言中並無對被告3人使用暴力或限制在本案民宿內之活動自由等指控。
　⒉證人溫振偉於警詢時證稱：抵達本案民宿後有人收走伊手機，不讓伊離開本案民宿，但沒有人特別看管，有說可以在民宿1、2樓活動，但不能離開民宿等語（見偵卷第149頁、第152頁），同無對被告3人使用暴力或限制在本案民宿內之活動自由等指控。
　⒊證人謝孟矩證稱：伊抵達現場，被告王亮穎有告知說是跟大廠商合作，如果離開就沒有工作了，手機完全不給用等語（見偵卷第155頁），證人李永騰亦於警詢時證稱：進到本案民宿後，他們就說不能出門口，3樓不能上去，他們都在1樓客廳輪流看管等語（見偵卷第106頁），證人吳家瑜於檢察官偵訊時證稱：對方沒有對伊恐嚇、毆打等語（見偵卷第412頁），亦均未見證人謝孟矩、李永騰、吳家瑜有何對被告3人使用暴力或限制在本案民宿內之活動自由（被關在或鎖在房間內）等指控，且證人謝孟矩、李永騰、吳家瑜同未提出妨害自由之告訴，益見渠等所受待遇並未逾越渠等原先之預期，而無違反渠等意願之情形。
　⒋證人孔美鳳於檢察官偵訊時證稱：伊抵達本案民宿後，有人命伊交出蘋果手機，伊問為何，對方說是這裡的規矩，進門就要交出手機且不能跟外面聯絡，還說不交的話發生甚麼事情他們不負責，伊覺得害怕，因為是4、5個壯漢，伊怕會被打，覺得自己被騙，但又不敢逃，晚餐過後上樓，伊1人有1個房間，隔天早上下樓到客廳看到有人，伊坐在客廳看電視，被告3人先後都在客廳，後來看到他們走上樓，伊就拿行李往外衝，去隔壁敲門報警等語（見偵卷第484頁），於本院審理時證稱：伊抵達當天晚上把手機交出去之後，有說伊不能離開房子，就是要在屋子裡面活動，也有留1間房間給伊休息，睡醒後就去廚房找東西吃，下樓的時候還把伊帶來的行李放在客廳等語（見本院卷㈠第373頁至第374頁、第380頁）。是證人孔美鳳亦能在本案民宿內自行活動，甚至將行李搬動亦未遭攔阻。再依告訴人孔美鳳之證述，其非但無法確定何人係看守在本案民宿客廳之人，且其證稱尚有多人在本案民宿中走動，再依告訴人蘇文昌於本院審理時之證述（見後述），其亦無法明確指出究竟係何人於本案民宿看守，則被告曹泰源、王亮穎2人是否確有拘禁告訴人和被害人，即有疑問，而未達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則被告曹泰源、王亮穎2人是否真有限制告訴人及被害人之行動自由，而為本案妨害自由之犯行，仍屬有疑。　
　⒌證人陳家倫於警詢時證稱：民宿內的活動範圍只能在房間，偶爾能到1樓看電視等語（見偵卷第89頁）。嗣在本院審理時先證稱：他們將伊關在房間內，只有吃飯時集中控管等語（見本院卷㈠第390頁），又證稱：伊到的第3天來的人很多，一堆鞋子亂丟，伊有開門出去庭院整理鞋子，出去院子的門可以開等語（見本院卷㈠第393頁），其中已見自相矛盾之情形，亦與前揭證人所述不合，更與證人孔美鳳實際逃亡之客觀事實相悖，難認證人陳家倫就其在本案民宿期間被關在房間內之陳述可信。
　⒍證人蘇文昌則於本院審理時證稱：伊在本案民宿期間都在房間裡面不能出來，但房間門沒有上鎖，有人在外面顧，不能亂跑，只有在樓下吃過1次飯，然後就沒有了等語（見本院卷㈡第183頁至第184頁），但與前揭證人所述未合，尤其證人蘇文昌陳稱其在本案民宿期間與證人即其友人吳家瑜同住1間房間，未見證人吳家瑜有何與證人蘇文昌相關之指控，則證人蘇文昌此部分之指訴，即乏依據而無特別可信性，自難遽信。
　⒎綜核證人所述，可認被告3人並無限制在本案民宿被管束者在本案民宿內之行動自由或使用暴力之行為。又徵諸前述，本案告訴人、被害人等人既已同意前往本案民宿留宿數日，倘其等仍得於上開民宿內自由活動，是否得謂被告3人剝奪被害人之行動自由，而將其拘禁於本案民宿內部，仍屬有疑。況且，若被告3人確係為拘禁被害人和告訴人，應將強力封鎖民宿之房間內部，嚴禁其等於上開民宿內部隨意行走，以免產生告訴人、被害人等人脫逃，導致其等犯罪計畫洩漏之風險，由此益徵：被告3人對於告訴人和被害人之管制手段寬鬆，且不禁止告訴人、被害人等於民宿內自由行動，則被告辯稱告訴人和被害人仍保有行動自由，而未達行動自由遭剝奪之程度乙情，即非無合理之懷疑。
  ㈦遑論證人即自行逃離本案民宿前往報警之孔美鳳於本院審理時明確證稱：伊離開房子時沒有被攔，門也沒有鎖，伊就拿著起床後搬到樓下客廳的行李往外衝（見本院卷㈠第380頁至第381頁），由證人即告訴人孔美鳳為實際報案人，可見其自始至終均無刻意迴護被告3人之可能，從而由其所證述之內容及其報案之客觀表現，益見本案民宿大門並未上鎖此一客觀事實為真。是從本件已知之客觀情境，可知：
　⒈倘若被告3人主觀上確係受命看管前來本案民宿之人，且須違背渠等之意願加以拘禁，當無任憑受看管之人接近大門（甚至留滯客廳）之情形，更不用說連大門都沒有上鎖。
　⒉被告僅只3人，縱加上前揭證人所敘及在場亦從事看管行為但未到案之人，人數亦不若受看管者之多，如以管理方便而言，自當將到場賣帳戶之人嚴加看管在房間內或其他無法對外出入之處所，尤其更應以在渠等得以活動之處所外上鎖方式予以管理，而依證人孔美鳳所言，其除自身房間外，尚可自由進出廚房、客廳，甚至將自身攜帶之行李在本案民宿內搬動，亦均未遭妨礙。如若被告3人主觀上確係接受指示要藉由拘禁之方式管理到場出賣帳戶之車主，何有可能採取如此鬆散之管理方式，僅限制到場賣帳戶之車主們不得離開民宿亦不得使用行動電話？毋寧就被告3人之客觀行為，足認被告3人之主觀認知是這些販賣帳戶之人係主動配合前來，被告3人僅需在場確保賣帳戶之車主們不會妨害渠等所出賣之帳戶在接下來數日內之使用（例如遭到車主向金融機構申報遺失或透過網路銀行偷將帳戶內匯入之款項轉帳挪移至其他未經販賣之帳戶而脫離與被告3人具有犯罪合意者之掌控等情形）。
　⒊且由證人孔美鳳逃離本案民宿後，被告3人若真認為有何不妥，毋寧應立即為一定之行為，例如解散現場在場人或逃離上址，但被告3人顯未為類此行為，而僅留在現場任員警到場後控制本案民宿現場並搜索、扣押及對渠等逮捕。是由被告3人於證人孔美鳳逃離後之行為，益見被告3人主觀上恐怕並不認為證人孔美鳳是要逃離現場前往向警方報案，渠等主觀上仍認為證人孔美鳳是自願前來接受控管，故並未因證人孔美鳳之離開而驚惶。倘若被告3人係嚴格控管到場車主，甚至對其施以拘禁，則一旦發生有人逃離之情形，被告3人焉能在場靜候？是益見被告3人主觀上應無強迫前來本案民宿內提供帳戶給詐騙集團使用之車主之故意。
　⒋再者，在本案民宿內之人，除了為警查獲前1晚才抵達之證人孔美鳳之外，其他人如若有心離開，亦當能採取與孔美鳳類似之行為離開本案民宿；是由此客觀事實之存在，益見證人林佳緯證稱：其他人都知道是來當人頭帳戶的，不然早就像孔美鳳一樣跑出去報警，因為大家都知情，所以不太需要限制大家行動，也沒有使用暴力等語（見偵卷第60頁、第63頁），具有相當之可信性。
　⒌換言之，由被告3人客觀上之管理方式，被告3人主觀上是否僅認知到這些前來本案民宿之人均係主動配合接受行動之控管，並無對其等拘禁之犯罪故意？實非無合理之懷疑。
　㈧即便證人即告訴人蘇文昌於本院審理時證稱：被告等人有說如果出去的話會怎樣等語（見本院卷㈡第190頁），但語焉不詳，只含糊提到意思應該就是會不利云云（見同頁）；又於偵訊時證稱：他們說不配合的話，發生甚麼事要自己負責等語（見偵卷第486頁）。然依證人蘇文昌所述，並未因而感到害怕（見本院卷㈡第195頁）。證人即告訴人陳家倫就被告3人之行為，雖稱渠等有不讓伊離開，但亦僅敘及被告劉力丞說離開就拿不到錢等語（見本院卷㈠第393頁），同未見有何暴力脅迫之言詞，則被告3人究竟客觀上有無對證人即告訴人蘇文昌、陳家倫為任何強暴、脅迫或相類之行為，使其等不得不遭受拘禁，亦滋生疑問。
　㈨證人即告訴人孔美鳳雖又說：到達本案民宿後，被告劉力丞要求伊交出手機，伊怕被打所以交出來等語（見本院卷㈠第372頁），但依證人孔美鳳證述之全部內容，此僅係證人孔美鳳自己之臆測，被告3人並無具體行為對其不利，自無從為對被告3人不利之認定。
　㈩又揆諸前開法條和判決意旨，刑法第302條之妨害自由罪，仍須符合法條例示或列舉之手段始足當之，亦即須合乎「私行拘禁」或「以其他非法方法」剝奪行動自由之手段，既然告訴人等人並未見被告3人有實施何種私行拘禁或以其他非法方法，即便告訴人貌似感到畏懼，亦不足以證明已該當妨害自由罪之構成要件，自難僅以被告3人曾要求告訴人和被害人同住在上開民宿內，即遽謂告訴人之行動自由有何遭受妨害，則公訴意旨認被告3人限制行動告訴人、被害人等人之自由於本案民宿，仍有可疑。
四、綜上所述，檢察官前揭所舉之各項證據方法，僅能證明被告3人和告訴人、被害人等人於公訴意旨所指之時間、地點留置於上開民宿之客觀事實，尚不足以證明被告3人當時有何妨害自由之故意和客觀犯行，公訴意旨所示之犯罪事實難達毫無合理懷疑之程度；是除被告劉力丞於本院審理時之自白外，並無其他積極證據足以有效證明被告3人確有檢察官所指妨害被害人自由之犯行，而仍有合理之懷疑，揆諸前開法條及判決意旨之說明，被告劉力丞之自白當不得作為認定其犯罪之唯一依據。從而，被告3人之犯罪既仍有合理懷疑而屬不能證明，自應為被告有利之認定，而對被告3人為無罪判決之諭知。
五、至被告3人雖參與控制本案提供帳戶者行動之行為，但由於查無本案涉嫌提供帳戶之陳家倫、孔美鳳、蘇文昌、李永騰、溫振偉、謝孟矩、林佳緯、吳家瑜等8人所交付之帳戶有何供詐騙或洗錢使用之情形，並無積極證據足資證明渠等帳戶已作為詐騙或洗錢使用，故尚難認被告3人或與渠等具有共同犯意聯絡之人業已著手實施詐欺取財或洗錢之犯行。又以詐欺取財、詐欺得利或洗錢犯行在刑法上既無處罰預備犯之明文，是被告3人雖有上開行為，亦無從另行論以他罪，併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美文提起公訴，檢察官周啟勇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曾淑婷
                                法　官　呂美玲
                                法　官　李謀榮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
                                書記官　陳維仁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326號
公  訴  人  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劉力丞


選任辯護人  葉泳新律師
            王聖傑律師
被      告  曹泰源


            王亮穎


上列被告因妨害自由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6
15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劉力丞、曹泰源、王亮穎均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劉力丞、曹泰源、王亮穎3人及同案共
    犯王承恩、吳浩瑜（上2人檢察官另行簽分偵辦）及其他真
    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均受同案共犯王華翰（檢察官另行簽
    分偵辦）之指示，共同基於剝奪他人行動自由之犯意聯絡，
    先由被告劉力丞受同案被告王華翰指示出面以1日新臺幣（
    下同）10,000元之金額，於民國111年7月16日至000年0月00
    日間承租新北市○○區○○街00號民宿（下稱本案民宿），同案
    被告王華翰及其指定之人再以若交付1個帳戶可給予數100,0
    00元不等之報酬為由，使告訴人陳家倫、孔美鳳、蘇文昌、
    被害人李永騰、溫振偉、謝孟矩、林佳緯、吳家瑜等人均信
    以為真，而依指示先後搭乘同案被告王華翰所安排之車輛，
    前往上開新北市○○區○○街00號民宿，到達現場後，即先由某
    不詳之人到場將告訴人陳家倫、孔美鳳、蘇文昌、被害人李
    永騰、溫振偉、謝孟矩、林佳緯、吳家瑜等人所攜至之身分
    證件、帳戶資料等人收走，被告劉力丞、曹泰源、王亮穎、
    同案被告王承恩、吳浩瑜等人再喝令先後到場之告訴人陳家
    倫、孔美鳳、蘇文昌、被害人李永騰、溫振偉、謝孟矩、林
    佳緯、吳家瑜等人交出隨身攜帶之手機，並輪流控制告訴人
    陳家倫、孔美鳳、蘇文昌、被害人李永騰、溫振偉、謝孟矩
    、林佳緯、吳家瑜等人之行動自由，不准其等人走出該民宿
    外、亦不准其等人對外聯絡，而其等人亦均未取得同案被告
    王華翰所稱之報酬。其後告訴人孔美鳳於111年7月20日上午
    9時許，趁被告劉力丞等人看守鬆懈之際，伺機奪門而出，
    並至附近新北市○○區○○街00號猛敲門，屋主開門後告訴人孔
    美鳳即向其求救並請其幫忙報警，嗣警方據報前往處理，而
    查悉上情，因認被告3人均涉犯刑法第302條第1項之剝奪行
    動自由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
    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即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
    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事實之認定
    ，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
    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且認定不利於被告
    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
    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
    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
    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
    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
    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
    疑存在而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為
    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30年上
    字第81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檢察
    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刑
    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定有明文。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
    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
    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
    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
    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
    128號判決意旨參照）。又被告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
    之唯一依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
    相符；復以無證據能力，未經合法調查之證據，不得作為判
    斷依據；再以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
    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156條第2項、第15
    5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事實審法院為發
    現真實，除應就卷內相關證據資料細心剖析勾稽，以究明告
    訴人之指訴是否合於情理以外，尤應調查其他相關佐證，以
    查明其指證是否確與事實相符。亦即告訴人之指證，仍須有
    補強證據以保障其憑信性，不能單憑告訴人片面之指證，遽
    對被告論罪科刑。而所謂補強證據，則指除該陳述本身之外
    ，其他足以證明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而言
    ，且該必要之補強證據，須與構成犯罪事實具有關聯性之證
    據，非僅增強告訴人指訴內容之憑信性（最高法院105年度
    台上字第1331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刑法第302條第1項之
    妨害自由罪，以「私行拘禁或其他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
    自由」為要件，其中「私行拘禁」屬例示性、狹義性之規定
    ，乃指非法拘捕禁押而言，必行為人有實施拘禁之行為始稱
    相當，「以其他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則屬於補
    充性、廣義性之規定，須有以各種非法之方法，剝奪他人行
    動自由為成立要件，而所謂剝奪他人行動自由，應以有具體
    行為，使被害人喪失或抑制其行動自由或意思活動之自由者
    ，方能成立（最高法院71年度臺上字第520號、101年度臺上
    字第519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3人涉犯刑法第302條第1項之剝奪行動自由
    罪嫌，無非係以被告劉力丞、曹泰源、王亮穎3人之部分自
    白、證人即告訴人陳家倫於警詢之證述、證人即告訴人蘇文
    昌、孔美鳳等人於警詢及偵訊時之證述、證人即被害人林佳
    緯、吳家瑜等人於警詢及偵訊時之證述、證人即被害人李永
    騰、溫振偉、謝孟矩等人於警詢之證述，為其論據。訊據被
    告劉力丞固於審判中就檢察官起訴書所載之犯罪事實為認罪
    之意思表示，並就本案無所爭執（見本院卷㈠第138頁、本院
    卷㈡第217頁），被告劉力丞之辯護人則為被告辯稱：大部分
    之告訴人、被害人等人並非遭到拘禁，而係自願配合留在本
    案民宿，且依據告訴人孔美鳳、蘇文昌之證述，民宿的大門
    並未上鎖而得以自由進出，且在告訴人孔美鳳離開民宿時，
    被告劉力丞並未阻止，是被告劉力丞並未以強暴脅迫之方式
    而強制將告訴人孔美鳳留在本案民宿內，並未達到剝奪行動
    自由之程度等語（見本院卷㈡第220頁至第221頁）。被告曹
    泰源、王亮穎固均坦認有於公訴意旨所稱之時、地位在上開
    民宿，惟皆否認有何上開犯行，被告曹泰源辯稱：伊係遭同
    案被告劉力丞騙去的，但同案被告劉力丞並未稱可取得拿每
    週50,000元之報酬等語（見本院卷㈠第137頁）。王亮穎則辯
    稱：伊雖在該處，但並未在那邊看守，亦未幫忙收取到場之
    人的手機，所有告訴人和被害人皆可在民宿內自由走動，亦
    能看電視、聊天，也沒有人將告訴人、被害人們鎖在房間內
    不能出來（見本院卷㈠第137頁、第393頁）等語。經查：
　㈠被告劉力丞、曹泰源、王亮穎於公訴意旨所指遭警獲報到場
    查獲之時、地，確有與告訴人蘇文昌、孔美鳳、陳家倫、被
    害人李永騰、溫振偉、謝孟矩、林佳緯、吳家瑜等人先後抵
    達本案民宿，且為警查獲，被告劉力丞係以每日10,000元承
    租本案民宿等情，業據被告劉力丞、曹泰源、王亮穎等人於
    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時皆供陳在卷，核與證人即被害人李
    永騰、溫振偉、謝孟矩於警詢之證述、證人即被害人林佳緯
    、吳家瑜於警詢及偵訊時之證述、證人即告訴人陳家倫於警
    詢及本院之證述、證人即告訴人蘇文昌、孔美鳳於警詢、偵
    訊及本院審理時之證述、證人即本案民宿負責人李名潤於警
    詢時之證述均大致無違，是此部分事實自無可疑，已可認定
    。惟本案檢察官係認定被告3人涉嫌對陳家倫、孔美鳳、蘇
    文昌、李永騰、溫振偉、謝孟矩、林佳緯、吳家瑜等8人犯
    私行拘禁罪，不能僅因該8人於查獲當時人在本案民宿之現
    場，即率認被告3人有此犯行，仍需斟酌該8人是否有意願遭
    違反之情形，或被告3人主觀上知悉有違反該8人意願之情事
    。
　㈡證人陳家倫、孔美鳳、蘇文昌、李永騰、溫振偉、謝孟矩、
    林佳緯、吳家瑜等8人均係出於自願前往本案民宿：
　⒈證人林佳緯於111年7月21日警詢時證稱：伊受案外人王承恩
    介紹要租借台中銀行帳戶，還要被控在現場不能離開，伊是
    自行叫UBER前來本案民宿等語（見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111
    年度偵字第6158號卷【下稱偵卷】第62頁），可見證人林佳
    緯自承係本於自身意願前來本案民宿，並無遭到強迫之情形
    。
　⒉證人吳家瑜於警詢時證稱：伊係與蘇文昌搭計程車至本案民
    宿，去該處是為了要辦網銀等語（見偵卷第83頁），證人即
    隨同吳家瑜至本案民宿之蘇文昌於警詢時則證稱：伊友人吳
    家瑜叫伊一起來，都是吳家瑜與對方聯絡，說是辦網路銀行
    帳號就會有錢，吳家瑜說辦銀行成功會有獎金，伊就跟吳家
    瑜一起搭計程車過來本案民宿，計程車是伊與吳家瑜叫的，
    但計程車資是在本案民宿的人付的等語（見偵卷第134頁）
    ，同樣並未見到證人吳家瑜、蘇文昌前往本案民宿之行動，
    有何違反渠等意願之情形，益見此行動均係本於渠等本身之
    自由意志無訛。
　⒊證人陳家倫於警詢時證稱：伊透過網路即時通訊軟體LINE與
    暱稱「小萱」之人聯繫，說是要到北部的民宿，提供玉山銀
    行的網銀帳密、存摺封面給他們，伊於111年7月12日中午從
    高雄搭客運到台北轉運站，再搭計程車至新北市汐止區之某
    間約好的7-11便利商店，再由被告曹泰源駕車接伊前往臺北
    市中正區某民宿2至3日後，於同年月16日再由被告王亮穎駕
    車送伊與謝孟矩、李永騰前來本案民宿等語（見偵卷第88頁
    至第90頁），由證人陳家倫之證述，可見自行由高雄北上至
    約定地點會合，同樣並無外力強迫之情形。
　⒋證人李永騰證稱：綽號「阿忠」的朋友聯絡伊說要到本案民
    宿，要辦銀行帳戶，於111年7月17日晚間從桃園市龜山區大
    同路某7-11便利商店附近叫白牌計程車直接到本案民宿，車
    資是本案民宿內的人支付的等語（見偵卷第104頁至第105頁
    ），亦可見證人李永騰到本案民宿並無遭到強迫之情形。
　⒌證人孔美鳳於警詢時證稱：伊在臉書求職廣告上看到有人刊
    登「只要有卡片，就可以抽取佣金」之廣告，因為伊失業，
    所以就加了廣告中的LINE與對方聯繫，對方稱只要5個工作
    天就能拿告佣金，但這5天要在他們那邊吃住，配合他們作
    業，000年0月00日下午就有1輛自小客車到伊住處樓下接伊
    ，伊因為生活困難所以上車，之後就抵達本案民宿等語（見
    偵卷第118頁），於檢察官偵訊時證稱：伊在臉書上看到求
    職廣告說只要有卡片就可以抽取佣金，伊依聯絡方式加對方
    的LINE聯繫後，說是提供中國信託帳戶可以拿150,000元、
    其他銀行帳戶100,000元，伊告訴對方有中國信託跟元大銀
    行帳戶，對方要求伊去中國信託開通網路銀行，伊自行前往
    中國信託辦理的時候，行員告知這個是詐騙集團，不給伊辦
    ，事後對方與伊聯繫，伊就告訴對方這是詐騙，對方還是一
    直與伊聯繫，後來又透過LINE說會找白牌車去伊住處接伊，
    交代伊攜帶兩個帳戶的存摺跟提款卡，說是跟著到現場可以
    拿20,000元，等5個工作天結束後再清算，也就是中國信託1
    50,000元、元大銀行100,000元，伊就上車到本案民宿等語
    （見偵卷第483頁至第484頁）。證人孔美鳳雖係本案報案之
    人，但由其上開陳述之內容，可見其係確係因為想要藉由提
    供帳戶換取報酬而前往本案民宿，其行動並未遭到強制力，
    而係本於自身之意願。
　⒍證人溫振偉證稱：伊於111年7月19日晚間從伊臺中市大雅區
    之住處前往豐原車站搭火車至台北車站，再搭透過LINE暱稱
    為「Cc」之人所安排的車子前來本案民宿待了1個晚上等語
    （見偵卷第148頁），與其他證人所述並無不同，足可相互
    對應，益見渠到達本案民宿之前，人身自由均未見遭到控制
    。
　⒎證人謝孟矩於警詢時證稱：伊係111年7月17日從基隆火車站
    附近搭吳浩瑜駕駛的車，搭載伊與李永騰、陳家倫一起到本
    案民宿等語（見偵卷第154頁），同樣未曾提到有何被迫之
    情形，徵諸前引各證人之陳述，亦難認有何相異之情形，同
    可認其並未遭到強制前往本案民宿。
　⒏依照上開證人之證述，其到場方式包含自行搭乘計程車或由
    對方親自開車接送，可見其到上開民宿之方式，並非遭被告
    3人以強暴、脅迫或以其他非法方法，壓制其意思決定自由
    而前往本案民宿。再審酌一般犯罪應會隱密為之，避免犯行
    暴露，若被告3人欲剝奪他人行動自由，豈可能任由告訴人
    和被害人搭乘與其等無上開犯意聯絡之人所駕駛之計程車至
    本案民宿，而徒增事跡敗露及本案犯行遭舉發之風險？況衡
    酌被害人謝孟矩係和被害人李永騰、告訴人陳家倫3人一同
    搭乘同案共犯吳浩瑜駕駛之車輛到場，而未以優勢之人力看
    守被害人和告訴人，且告訴人蘇文昌和被害人吳家瑜亦係共
    同先至萬里路邊等候，再由對方接送至本案民宿，若非被告
    3人確信被害人及告訴人均知悉前往上開民宿之目的，豈會
    任由告訴人蘇文昌和被害人吳家瑜自行於萬里路邊等候被告
    等人派車接送，而未予以嚴加看守，避免告訴人和被害人前
    往本案民宿途中反悔而揭發被告3人之犯行？
　⒐從而，本件所有公訴意旨認為遭到私行拘禁之人，渠等抵達
    本案民宿均係本於自身之意願乙情，並無可疑，皆可認定無
    誤。且從被害人和告訴人等人前往本案民宿之方式可知，被
    告3人和同案共犯對於告訴人和被害人前往本案民宿之方式
    管制寬鬆，甚至放任被害人和告訴人自行前往本案民宿，而
    未曾擔憂被害人和告訴人因故反悔而揭發其等之犯罪計畫，
    則被告3人是否確有將被害人和告訴人拘禁於本案民宿之故
    意，即非無合理之懷疑。
　㈢證人陳家倫、孔美鳳、蘇文昌、李永騰、溫振偉、謝孟矩、
    林佳緯、吳家瑜等8人均知悉渠等至本案民宿之目的，係前
    往該處接受行動自由之限制：
　⒈證人林佳緯於警詢時證稱：伊是受同案共犯王承恩介紹過來
    ，租借伊台中銀行帳戶，並要被控在現場不能離開等語（見
    偵卷第60頁），經警方提示同案共犯王承恩之電話錄音（譯
    文見偵卷第73頁至第75頁）後，又證稱：同案共犯王承恩透
    過網路即時通訊軟體Wechat向伊告知說這個工作該做的事情
    ，包含綁定帳戶還有過來被控，伊就是過來被控等語（見偵
    卷第65頁），於檢察官偵訊時亦證稱：伊因為賣簿子所以到
    本案民宿，簿子在台中逢甲夜市就交出去了，伊為了拿到錢
    ，所以配合繼續待在民宿等語（見偵卷第440頁），足徵證
    人林佳緯明知其販賣帳戶須配合接受人身自由受到數日之控
    制。
　⒉證人蘇文昌於本院審理時證稱：伊受朋友吳家瑜通知，說拿
    存摺過去就有錢賺，伊去之前就已經先跟公司請假，當時是
    休4天，後來他們要求要多請假2天等語（見本院卷㈡第180頁
    、第185頁，惟證人蘇文昌於偵訊時則證稱：當初是說要5天
    ，伊於出發前已向公司請假5日等語，見偵卷第486頁），無
    論證人蘇文昌請假日數為何，可見證人蘇文昌於前往本案民
    宿前早已知悉必須在交付帳戶後接受至少5日之控管無誤。
    再者，證人蘇文昌既證稱所有聯絡事項均係其友人吳家瑜轉
    告，可見上開必須留滯數日之情，同為證人吳家瑜所明知。
　⒊證人孔美鳳於警詢時證稱：伊在臉書求職廣告上看到有人刊
    登「只要有卡片，就可以抽取佣金」之廣告，因為伊失業，
    所以就加了廣告中的LINE與對方聯繫，對方稱只要5個工作
    天就能拿告佣金，但這5天要在他們那邊吃住，配合他們作
    業等語（見偵卷第118頁），偵訊時亦證稱：對方說要去現
    場，5天後清算等語（見偵卷第484頁），於本院審理時則證
    稱：原本說是要去那邊待7個工作天，1本簿子可以得到150,
    000元，說隔天去辦好網銀可以先拿20,000元，伊帶兩本簿
    子，7個工作天後總共可以拿300,000元等語（見本院卷㈠第3
    77頁），是由證人孔美鳳所述，其於前往本案民宿時，同樣
    明知其人身自由將遭限制乙情無訛。
　⒋證人溫振偉證稱：伊於111年6月在臉書求職應徵工作加入LIN
    E暱稱「Cc」之人，對方說是做偏門工作，需要提供銀行帳
    戶，伊就翻拍身分證與合作金庫帳戶存摺傳給對方，對方又
    要伊前去銀行辦約定轉帳綁定，之後對方就要求伊攜帶合作
    金戶帳戶的存摺、印章與身分證，會安排人將伊載去某個地
    點，到那邊就要聽從現場人員之指示，所以伊才會前往，晚
    上抵達之後睡了一覺警察就來了等語（見偵卷第148頁），
    換言之，依證人溫振偉之證言，其並無受到超出其預期會發
    生之情形，徵諸其亦未對本案被告3人提出告訴，益見證人
    溫振偉對其在本案民宿將受行動自由之限制並無異議。
　⒌證人謝孟矩於警詢時證稱：伊於111年7月初在臉書找求職應
    徵工作，加入LINE暱稱「小楊」之人，對方說是需要伊銀行
    帳戶作為薪轉，伊翻拍玉山銀行帳戶存摺跟身分證給對方，
    對方又說要攜帶玉山銀行帳戶存摺、提款卡與身分證，去到
    現場被告王亮穎又跟伊要了網路銀行帳號密碼，還說要聽從
    現場人員指示，有大廠商提供住和吃的，被告王亮穎在現場
    還說因為公司控管問題，工作已經應徵，現場人都不能離開
    等語（見偵卷第154頁至第155頁），證人謝孟矩既自承知悉
    吃住都由人提供，難謂其對於將受行動自由限制乙情並無所
    知，徵諸證人謝孟矩同樣於員警破獲本案時並未向被告3人
    提出妨害自由之告訴，或其他對被告3人不利之證言，可見
    前揭推論應未悖於實情。
　⒍證人李永騰於警詢時證稱：伊受友人通知去辦銀行帳戶而前
    往本案民宿，對方是說會跟伊友人講論佣金價錢等語（見偵
    卷第104頁、第106頁），又徵諸證人李永騰自承係星期日晚
    間10時前往本案民宿（即111年7月17日，見偵卷第104頁）
    ，顯非正常金融機構辦公、接洽業務之時間，證人李永騰既
    於此時前往，對於其前往本案民宿之目的，即應知悉並非於
    單純如其所稱之「辦銀行帳戶」換取佣金，證人李永騰必然
    知悉其當日所為，係約定要以申辦金融機構帳戶後賣給他人
    使用以換取金錢。則其於星期日夜間動身前往本案民宿，自
    應對於其後續人身自由將受限制乙節絕非毫無所悉，又以證
    人李永騰並未就其遭人限制行動自由提出告訴，益見其應明
    知行動自由之限制為約定內容之一環。
　⒎證人陳家倫證稱：一開始「小萱」在LINE說提供玉山銀行帳
    戶給30,000元，後來通話中說100,000元，說就像政府的紓
    困金，但他們要抽成20,000元，且帳戶要提供1至2週，防止
    伊盜領，伊第一天被控管的時候就將玉山銀行網銀帳密交給
    被告王亮穎等語（見偵卷第91頁、第92頁），於本院審理時
    證稱：伊當初收到的訊息是可以幫忙介紹工作，然後貸款，
    叫伊要配合他們去跑一些像是貸款的流程、照會等語（見本
    院卷㈠第385頁）。觀諸證人陳家倫之證述，雖再三聲稱其不
    知道是要將帳戶賣給詐騙集團，然不得提供帳戶乙情在詐騙
    犯罪風行之我國，本即為常識，亦為日常新聞宣導所必然見
    聞，其所述無非為減免自身可能涉嫌幫助詐欺犯罪或幫助洗
    錢犯罪之責任，是其推託之詞已難全信。再者，證人陳家倫
    自承於111年7月12日即已被控管行動自由（迄同年月20日警
    方查獲本案民宿），其於多日期間未見其有何積極行動（例
    如反抗管控之人，或如證人孔美鳳看準時機逕行逃亡），更
    難認其對於對方告知「提供帳戶1至2週」、「防止其盜領」
    等陳述之內容，即意味行動自由將遭限制乙情有何不知之可
    能。遑論證人陳家倫於本院審理時又稱：對方與其聯繫時有
    說流程怕他們出了費用，結果伊不配合，所以要集中管理等
    語（見本院卷㈠第392頁），益見證人陳家倫於出發前對於自
    身將要接受集中管理乙情顯係明知。從而證人陳家倫雖提出
    本案妨害自由之告訴，但證人陳家倫於前往交付帳戶之際，
    當已接受其人身自由將受控管之條件無訛。
　⒏綜上所述，證人陳家倫、孔美鳳、蘇文昌、李永騰、溫振偉
    、謝孟矩、林佳緯、吳家瑜等8人均知悉渠等至本案民宿之
    目的，係前往該處接受行動自由之限制，從而被告3人是否
    即因而認知證人陳家倫、孔美鳳、蘇文昌、李永騰、溫振偉
    、謝孟矩、林佳緯、吳家瑜等8人均係自願配合接受人身自
    由之控管，即非無可疑。故被告3人是否因而即對其等在本
    案民宿看管之行為，主觀上存有妨害自由、私行拘禁之故意
    或認識，亦容有疑問。
　㈣證人陳家倫、孔美鳳、蘇文昌、李永騰、溫振偉、謝孟矩、
    林佳緯、吳家瑜等8人對於渠等滯留在本案民宿現場之目的
    及所扮演之角色（車主）均應知悉：
　⒈證人林佳緯證稱：現場除了孔美鳳，其他人都是知道自己被
    當成人頭帳戶，不然早就跑出去報警，每個人的佣金跟時程
    多久都不一樣，伊原本是被告知1本帳戶130000元，之後說1
    50,000元，東扣西扣可能不到100,000元，本來說5天就好，
    結果又被延長等語（見偵卷第60頁至第61頁）。
　⒉證人蘇文昌於檢察官偵訊時證稱：伊友人吳家瑜告知有賺錢
    的方法，問伊要不要去，說是拿存摺開網路銀行就會有錢，
    一張網路銀行會有220,000元至230,000元，剛去會先拿20,0
    00元，辦網銀成功還會馬上再給錢，伊就去辦永豐銀行的網
    路銀行，並帶永豐銀行資料跟臺灣銀行存摺與提款卡去本案
    民宿，抵達後對方在場的人告知要交出手機，而且不能對外
    聯絡，怕伊會在使用帳戶的期間聯絡外人，伊出發前只有跟
    公司請5天假，當時他們有要求還要多請2天假等等語（見偵
    卷第485頁、第486頁），則依證人蘇文昌所述，僅需提供帳
    戶即可換錢，豈非就是政府與所有金融機構均大力宣導之違
    法出賣帳戶行為？證人蘇文昌焉能大言不慚說自己一無所知
    ，只是單純被害人而已？
　⒊證人謝孟矩、李永騰、陳家倫、溫振偉等人之證述亦明白表
    示渠等所為就是出賣帳戶欲供他人詐騙、洗錢之用（但卷內
    並無渠等名義之帳戶已作為詐騙匯款或洗錢所用之證據），
    即便渠等於證述時再如何刻意避就飾卸，渠等主觀上對於所
    為係違背法令、干犯刑章之行為至為明瞭，亦無必要再就渠
    等為規避罪責而曲解之證詞一一指駁，一併敘明。
　⒋證人孔美鳳雖為逃離本案民宿前去向警方報案之人，但參諸
    其前引之證述（見偵卷第118頁、本院卷㈠第377頁），及證
    人孔美鳳自承攜帶隔天要穿的衣服、兩天換洗衣物等（見本
    院卷㈠第380頁），可知證人孔美鳳之動機同樣是去賣帳戶，
    且對方亦已告知證人孔美鳳尚有停留5日或7日之必要，而證
    人孔美鳳仍為取得販賣帳戶之報酬而前來本案民宿，更攜帶
    換洗衣物以備後續替換使用，是證人孔美鳳同為意圖向詐騙
    集團販賣帳戶之車主無誤，證人孔美鳳聲稱自己被騙等語，
    概無足信。
　⒌是本案民宿除被告3人以外之人，均明知渠等係賣帳戶之車主
    ，而需前來本案民宿接受收集帳戶之詐騙集團掌控。被告3
    人既受命至本案民宿看管，亦必然知悉此情，是被告3人有
    無必要對車主施加強暴、脅迫等手段予以拘禁，即非無可疑
    。
　㈤在本案民宿現場看管證人陳家倫、孔美鳳、蘇文昌、李永騰
    、溫振偉、謝孟矩、林佳緯、吳家瑜等8人者，除被告3人外
    ，尚有其他人：
　⒈證人林佳緯於111年7月21日警詢時證稱：伊於7月12日即到，
    當時被告劉力丞已在現場，被告王亮穎昨日方到，被告曹泰
    源抵達時間則不復記憶，同案共犯吳浩瑜是最近3日才來幫
    忙，其餘在本案民宿被顧之人伊均不認識，溫振偉是19日才
    到，蘇文昌、吳家瑜是17日到，謝孟矩是13日到，陳家倫大
    概是14日到，李永騰比伊還早到，也是到現場顧人的，孔美
    鳳則是19日過來，收走存摺、提款卡、證件的人已經離開了
    ，她有聽到被告劉力丞、曹泰源的對話，提到李永騰的帳戶
    遭人提領，被懷疑黑吃黑，所以李永騰也要負責控人來償還
    等語（見偵卷第58頁至第60頁、第62頁、第65頁至第66頁）
    ，則依其所述，本案民宿現場負責管理車主之人，當不只被
    告3人。
　⒉證人陳家倫證稱：伊抵達本案民宿時，被告曹泰源、劉力丞
    、同案共犯王承恩已在現場負責接應與分配房間，在本案民
    宿中就是這3個人輪流看顧，包括買飯、留守，分工沒有一
    定等語（見偵卷第90頁、第91頁），在本院審理時證稱：被
    告劉力丞在本案民宿現場負責調配，被告曹泰源、王亮穎聽
    其指揮等語（見本院卷㈠第392頁），其證述同樣指出不只被
    告3人在現場負責管理車主。
　⒊證人李永騰證稱：在本案民宿中負責看管不讓人出去的是被
    告曹泰源、王亮穎、劉力丞、同案共犯王承恩及證人林佳緯
    等語（見偵卷第106頁），又證稱：伊將身分證、健保卡、
    手機、印章等物交給上開5人以外之另一人等語（見同頁）
    ，核與前揭證人所述無違，而可相互印證，必有被告3人以
    外之人同在現場負責管控車主。
　⒋證人孔美鳳證稱：在本案民宿中負責看管不讓人出去的是被
    告曹泰源、王亮穎、劉力丞、同案共犯王承恩及證人林佳緯
    ，手機是交給劉力丞等語（見偵卷第121頁），於檢察官偵
    訊時證稱：現場有被告曹泰源、王亮穎、劉力丞，此外還有
    同案共犯王承恩在警察到場時逃跑了等語（見偵卷第485頁
    ），證人孔美鳳又指認：編號2、4、6、8、9在客廳、廚房
    玩手機，他們跟編號5是一夥的，他們有一起討論昨晚發生
    的事跟聊天，他們是負責顧人的等語（見同頁）。於本院審
    理時則證稱：伊在場期間，有看到好幾個男生進進出出，與
    伊一起吃飯的是幾個受害者，但與被告3人一起吃飯的還有
    人沒被抓到，差不多有6個等語（見本院卷㈠第375頁、第378
    頁）。衡諸證人蘇文昌於警詢亦證稱：伊與證人吳家瑜一起
    搭計程車到本案民宿，計程車資是本案民宿內的人支付的，
    支付車資的人不是林佳緯、曹泰源、王亮穎、劉力丞這些人
    ，伊7月17日就到，但上開4人伊都是在18日晚間才見到，對
    方有更換看管的人等語（見偵卷第134頁），又於檢察官偵
    訊時證稱：伊和友人吳家瑜搭計程車到萬里後，對方派2人
    開車來接，該2人並未出現在警方的指認表上，抵達本案民
    宿後，連同接伊的2人共有4個男生，隔天那兩個沒有在指認
    表上也就是去接伊跟友人吳家瑜的男生就載伊跟吳家瑜去重
    辦網路銀行開通，伊出發前只有跟公司請5天假，當時他們
    有要求還要多請2天假等語（見偵卷第485頁至第486頁）。
    證人謝孟矩證稱：在本案民宿中負責看管不讓人出去的是被
    告曹泰源、王亮穎、劉力丞、同案共犯王承恩、王浩瑜及證
    人林佳緯，被告劉力丞還會負責煮飯，帳戶是交給被告王亮
    穎等語（見偵卷第155頁至第156頁），證人即公訴意旨所認
    為具被害人身分之人間彼此證述並無不合，應可信實。
　⒌被告劉力丞於檢察官偵訊時陳稱：在本案民宿期間，因為伊
    與同案被告曹泰源、王亮穎其中1天要去廟會陣頭，所以同
    案共犯王華翰有安排從宜蘭過來3個人到本案民宿看管，他
    們3人顧了1天離開後便由伊與同案被告曹泰源、王亮穎繼續
    顧等語（見偵卷第418頁），被告曹泰源、王亮穎於檢察官
    偵訊時亦為大體相同之陳述（見偵卷第426頁、第434頁），
    而與前揭證人所述未見歧異。從而於本案民宿負責管理車主
    之人，絕不僅只被告3人而已。
　⒍本案民宿負責管理車主之人既不只被告3人，則被告3人以外
    之人，倘若對車主行動自由有何不當限制，或以言語或行為
    恐嚇，是否均能認係在被告3人與其共同之事前合意範圍內
    ，即非無疑。
　㈥被告3人並無限制在本案民宿被管束者在本案民宿內之行動自
    由或使用暴力。
　⒈證人林佳緯於警詢時證稱：在本案民宿提供餐點跟支付費用
    的都是被告劉力丞、曹泰源，在場之人都知道是來做甚麼，
    所以不太需要限制，也沒有使用暴力等語（見偵卷第63頁）
    ，於檢察官偵訊時亦陳稱：期間被告劉力丞等人並未使用暴
    力、恐嚇等語（見偵卷第440頁），其證言中並無對被告3人
    使用暴力或限制在本案民宿內之活動自由等指控。
　⒉證人溫振偉於警詢時證稱：抵達本案民宿後有人收走伊手機
    ，不讓伊離開本案民宿，但沒有人特別看管，有說可以在民
    宿1、2樓活動，但不能離開民宿等語（見偵卷第149頁、第1
    52頁），同無對被告3人使用暴力或限制在本案民宿內之活
    動自由等指控。
　⒊證人謝孟矩證稱：伊抵達現場，被告王亮穎有告知說是跟大
    廠商合作，如果離開就沒有工作了，手機完全不給用等語（
    見偵卷第155頁），證人李永騰亦於警詢時證稱：進到本案
    民宿後，他們就說不能出門口，3樓不能上去，他們都在1樓
    客廳輪流看管等語（見偵卷第106頁），證人吳家瑜於檢察
    官偵訊時證稱：對方沒有對伊恐嚇、毆打等語（見偵卷第41
    2頁），亦均未見證人謝孟矩、李永騰、吳家瑜有何對被告3
    人使用暴力或限制在本案民宿內之活動自由（被關在或鎖在
    房間內）等指控，且證人謝孟矩、李永騰、吳家瑜同未提出
    妨害自由之告訴，益見渠等所受待遇並未逾越渠等原先之預
    期，而無違反渠等意願之情形。
　⒋證人孔美鳳於檢察官偵訊時證稱：伊抵達本案民宿後，有人
    命伊交出蘋果手機，伊問為何，對方說是這裡的規矩，進門
    就要交出手機且不能跟外面聯絡，還說不交的話發生甚麼事
    情他們不負責，伊覺得害怕，因為是4、5個壯漢，伊怕會被
    打，覺得自己被騙，但又不敢逃，晚餐過後上樓，伊1人有1
    個房間，隔天早上下樓到客廳看到有人，伊坐在客廳看電視
    ，被告3人先後都在客廳，後來看到他們走上樓，伊就拿行
    李往外衝，去隔壁敲門報警等語（見偵卷第484頁），於本
    院審理時證稱：伊抵達當天晚上把手機交出去之後，有說伊
    不能離開房子，就是要在屋子裡面活動，也有留1間房間給
    伊休息，睡醒後就去廚房找東西吃，下樓的時候還把伊帶來
    的行李放在客廳等語（見本院卷㈠第373頁至第374頁、第380
    頁）。是證人孔美鳳亦能在本案民宿內自行活動，甚至將行
    李搬動亦未遭攔阻。再依告訴人孔美鳳之證述，其非但無法
    確定何人係看守在本案民宿客廳之人，且其證稱尚有多人在
    本案民宿中走動，再依告訴人蘇文昌於本院審理時之證述（
    見後述），其亦無法明確指出究竟係何人於本案民宿看守，
    則被告曹泰源、王亮穎2人是否確有拘禁告訴人和被害人，
    即有疑問，而未達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則被告曹泰源、
    王亮穎2人是否真有限制告訴人及被害人之行動自由，而為
    本案妨害自由之犯行，仍屬有疑。　
　⒌證人陳家倫於警詢時證稱：民宿內的活動範圍只能在房間，
    偶爾能到1樓看電視等語（見偵卷第89頁）。嗣在本院審理
    時先證稱：他們將伊關在房間內，只有吃飯時集中控管等語
    （見本院卷㈠第390頁），又證稱：伊到的第3天來的人很多
    ，一堆鞋子亂丟，伊有開門出去庭院整理鞋子，出去院子的
    門可以開等語（見本院卷㈠第393頁），其中已見自相矛盾之
    情形，亦與前揭證人所述不合，更與證人孔美鳳實際逃亡之
    客觀事實相悖，難認證人陳家倫就其在本案民宿期間被關在
    房間內之陳述可信。
　⒍證人蘇文昌則於本院審理時證稱：伊在本案民宿期間都在房
    間裡面不能出來，但房間門沒有上鎖，有人在外面顧，不能
    亂跑，只有在樓下吃過1次飯，然後就沒有了等語（見本院
    卷㈡第183頁至第184頁），但與前揭證人所述未合，尤其證
    人蘇文昌陳稱其在本案民宿期間與證人即其友人吳家瑜同住
    1間房間，未見證人吳家瑜有何與證人蘇文昌相關之指控，
    則證人蘇文昌此部分之指訴，即乏依據而無特別可信性，自
    難遽信。
　⒎綜核證人所述，可認被告3人並無限制在本案民宿被管束者在
    本案民宿內之行動自由或使用暴力之行為。又徵諸前述，本
    案告訴人、被害人等人既已同意前往本案民宿留宿數日，倘
    其等仍得於上開民宿內自由活動，是否得謂被告3人剝奪被
    害人之行動自由，而將其拘禁於本案民宿內部，仍屬有疑。
    況且，若被告3人確係為拘禁被害人和告訴人，應將強力封
    鎖民宿之房間內部，嚴禁其等於上開民宿內部隨意行走，以
    免產生告訴人、被害人等人脫逃，導致其等犯罪計畫洩漏之
    風險，由此益徵：被告3人對於告訴人和被害人之管制手段
    寬鬆，且不禁止告訴人、被害人等於民宿內自由行動，則被
    告辯稱告訴人和被害人仍保有行動自由，而未達行動自由遭
    剝奪之程度乙情，即非無合理之懷疑。
  ㈦遑論證人即自行逃離本案民宿前往報警之孔美鳳於本院審理
    時明確證稱：伊離開房子時沒有被攔，門也沒有鎖，伊就拿
    著起床後搬到樓下客廳的行李往外衝（見本院卷㈠第380頁至
    第381頁），由證人即告訴人孔美鳳為實際報案人，可見其
    自始至終均無刻意迴護被告3人之可能，從而由其所證述之
    內容及其報案之客觀表現，益見本案民宿大門並未上鎖此一
    客觀事實為真。是從本件已知之客觀情境，可知：
　⒈倘若被告3人主觀上確係受命看管前來本案民宿之人，且須違
    背渠等之意願加以拘禁，當無任憑受看管之人接近大門（甚
    至留滯客廳）之情形，更不用說連大門都沒有上鎖。
　⒉被告僅只3人，縱加上前揭證人所敘及在場亦從事看管行為但
    未到案之人，人數亦不若受看管者之多，如以管理方便而言
    ，自當將到場賣帳戶之人嚴加看管在房間內或其他無法對外
    出入之處所，尤其更應以在渠等得以活動之處所外上鎖方式
    予以管理，而依證人孔美鳳所言，其除自身房間外，尚可自
    由進出廚房、客廳，甚至將自身攜帶之行李在本案民宿內搬
    動，亦均未遭妨礙。如若被告3人主觀上確係接受指示要藉
    由拘禁之方式管理到場出賣帳戶之車主，何有可能採取如此
    鬆散之管理方式，僅限制到場賣帳戶之車主們不得離開民宿
    亦不得使用行動電話？毋寧就被告3人之客觀行為，足認被
    告3人之主觀認知是這些販賣帳戶之人係主動配合前來，被
    告3人僅需在場確保賣帳戶之車主們不會妨害渠等所出賣之
    帳戶在接下來數日內之使用（例如遭到車主向金融機構申報
    遺失或透過網路銀行偷將帳戶內匯入之款項轉帳挪移至其他
    未經販賣之帳戶而脫離與被告3人具有犯罪合意者之掌控等
    情形）。
　⒊且由證人孔美鳳逃離本案民宿後，被告3人若真認為有何不妥
    ，毋寧應立即為一定之行為，例如解散現場在場人或逃離上
    址，但被告3人顯未為類此行為，而僅留在現場任員警到場
    後控制本案民宿現場並搜索、扣押及對渠等逮捕。是由被告
    3人於證人孔美鳳逃離後之行為，益見被告3人主觀上恐怕並
    不認為證人孔美鳳是要逃離現場前往向警方報案，渠等主觀
    上仍認為證人孔美鳳是自願前來接受控管，故並未因證人孔
    美鳳之離開而驚惶。倘若被告3人係嚴格控管到場車主，甚
    至對其施以拘禁，則一旦發生有人逃離之情形，被告3人焉
    能在場靜候？是益見被告3人主觀上應無強迫前來本案民宿
    內提供帳戶給詐騙集團使用之車主之故意。
　⒋再者，在本案民宿內之人，除了為警查獲前1晚才抵達之證人
    孔美鳳之外，其他人如若有心離開，亦當能採取與孔美鳳類
    似之行為離開本案民宿；是由此客觀事實之存在，益見證人
    林佳緯證稱：其他人都知道是來當人頭帳戶的，不然早就像
    孔美鳳一樣跑出去報警，因為大家都知情，所以不太需要限
    制大家行動，也沒有使用暴力等語（見偵卷第60頁、第63頁
    ），具有相當之可信性。
　⒌換言之，由被告3人客觀上之管理方式，被告3人主觀上是否
    僅認知到這些前來本案民宿之人均係主動配合接受行動之控
    管，並無對其等拘禁之犯罪故意？實非無合理之懷疑。
　㈧即便證人即告訴人蘇文昌於本院審理時證稱：被告等人有說
    如果出去的話會怎樣等語（見本院卷㈡第190頁），但語焉不
    詳，只含糊提到意思應該就是會不利云云（見同頁）；又於
    偵訊時證稱：他們說不配合的話，發生甚麼事要自己負責等
    語（見偵卷第486頁）。然依證人蘇文昌所述，並未因而感
    到害怕（見本院卷㈡第195頁）。證人即告訴人陳家倫就被告
    3人之行為，雖稱渠等有不讓伊離開，但亦僅敘及被告劉力
    丞說離開就拿不到錢等語（見本院卷㈠第393頁），同未見有
    何暴力脅迫之言詞，則被告3人究竟客觀上有無對證人即告
    訴人蘇文昌、陳家倫為任何強暴、脅迫或相類之行為，使其
    等不得不遭受拘禁，亦滋生疑問。
　㈨證人即告訴人孔美鳳雖又說：到達本案民宿後，被告劉力丞
    要求伊交出手機，伊怕被打所以交出來等語（見本院卷㈠第3
    72頁），但依證人孔美鳳證述之全部內容，此僅係證人孔美
    鳳自己之臆測，被告3人並無具體行為對其不利，自無從為
    對被告3人不利之認定。
　㈩又揆諸前開法條和判決意旨，刑法第302條之妨害自由罪，仍
    須符合法條例示或列舉之手段始足當之，亦即須合乎「私行
    拘禁」或「以其他非法方法」剝奪行動自由之手段，既然告
    訴人等人並未見被告3人有實施何種私行拘禁或以其他非法
    方法，即便告訴人貌似感到畏懼，亦不足以證明已該當妨害
    自由罪之構成要件，自難僅以被告3人曾要求告訴人和被害
    人同住在上開民宿內，即遽謂告訴人之行動自由有何遭受妨
    害，則公訴意旨認被告3人限制行動告訴人、被害人等人之
    自由於本案民宿，仍有可疑。
四、綜上所述，檢察官前揭所舉之各項證據方法，僅能證明被告
    3人和告訴人、被害人等人於公訴意旨所指之時間、地點留
    置於上開民宿之客觀事實，尚不足以證明被告3人當時有何
    妨害自由之故意和客觀犯行，公訴意旨所示之犯罪事實難達
    毫無合理懷疑之程度；是除被告劉力丞於本院審理時之自白
    外，並無其他積極證據足以有效證明被告3人確有檢察官所
    指妨害被害人自由之犯行，而仍有合理之懷疑，揆諸前開法
    條及判決意旨之說明，被告劉力丞之自白當不得作為認定其
    犯罪之唯一依據。從而，被告3人之犯罪既仍有合理懷疑而
    屬不能證明，自應為被告有利之認定，而對被告3人為無罪
    判決之諭知。
五、至被告3人雖參與控制本案提供帳戶者行動之行為，但由於
    查無本案涉嫌提供帳戶之陳家倫、孔美鳳、蘇文昌、李永騰
    、溫振偉、謝孟矩、林佳緯、吳家瑜等8人所交付之帳戶有
    何供詐騙或洗錢使用之情形，並無積極證據足資證明渠等帳
    戶已作為詐騙或洗錢使用，故尚難認被告3人或與渠等具有
    共同犯意聯絡之人業已著手實施詐欺取財或洗錢之犯行。又
    以詐欺取財、詐欺得利或洗錢犯行在刑法上既無處罰預備犯
    之明文，是被告3人雖有上開行為，亦無從另行論以他罪，
    併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美文提起公訴，檢察官周啟勇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曾淑婷
                                法　官　呂美玲
                                法　官　李謀榮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
                                書記官　陳維仁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326號
公  訴  人  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劉力丞


選任辯護人  葉泳新律師
            王聖傑律師
被      告  曹泰源


            王亮穎


上列被告因妨害自由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615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劉力丞、曹泰源、王亮穎均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劉力丞、曹泰源、王亮穎3人及同案共犯王承恩、吳浩瑜（上2人檢察官另行簽分偵辦）及其他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均受同案共犯王華翰（檢察官另行簽分偵辦）之指示，共同基於剝奪他人行動自由之犯意聯絡，先由被告劉力丞受同案被告王華翰指示出面以1日新臺幣（下同）10,000元之金額，於民國111年7月16日至000年0月00日間承租新北市○○區○○街00號民宿（下稱本案民宿），同案被告王華翰及其指定之人再以若交付1個帳戶可給予數100,000元不等之報酬為由，使告訴人陳家倫、孔美鳳、蘇文昌、被害人李永騰、溫振偉、謝孟矩、林佳緯、吳家瑜等人均信以為真，而依指示先後搭乘同案被告王華翰所安排之車輛，前往上開新北市○○區○○街00號民宿，到達現場後，即先由某不詳之人到場將告訴人陳家倫、孔美鳳、蘇文昌、被害人李永騰、溫振偉、謝孟矩、林佳緯、吳家瑜等人所攜至之身分證件、帳戶資料等人收走，被告劉力丞、曹泰源、王亮穎、同案被告王承恩、吳浩瑜等人再喝令先後到場之告訴人陳家倫、孔美鳳、蘇文昌、被害人李永騰、溫振偉、謝孟矩、林佳緯、吳家瑜等人交出隨身攜帶之手機，並輪流控制告訴人陳家倫、孔美鳳、蘇文昌、被害人李永騰、溫振偉、謝孟矩、林佳緯、吳家瑜等人之行動自由，不准其等人走出該民宿外、亦不准其等人對外聯絡，而其等人亦均未取得同案被告王華翰所稱之報酬。其後告訴人孔美鳳於111年7月20日上午9時許，趁被告劉力丞等人看守鬆懈之際，伺機奪門而出，並至附近新北市○○區○○街00號猛敲門，屋主開門後告訴人孔美鳳即向其求救並請其幫忙報警，嗣警方據報前往處理，而查悉上情，因認被告3人均涉犯刑法第302條第1項之剝奪行動自由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即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且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而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30年上字第81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定有明文。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決意旨參照）。又被告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依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復以無證據能力，未經合法調查之證據，不得作為判斷依據；再以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156條第2項、第155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事實審法院為發現真實，除應就卷內相關證據資料細心剖析勾稽，以究明告訴人之指訴是否合於情理以外，尤應調查其他相關佐證，以查明其指證是否確與事實相符。亦即告訴人之指證，仍須有補強證據以保障其憑信性，不能單憑告訴人片面之指證，遽對被告論罪科刑。而所謂補強證據，則指除該陳述本身之外，其他足以證明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而言，且該必要之補強證據，須與構成犯罪事實具有關聯性之證據，非僅增強告訴人指訴內容之憑信性（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1331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刑法第302條第1項之妨害自由罪，以「私行拘禁或其他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為要件，其中「私行拘禁」屬例示性、狹義性之規定，乃指非法拘捕禁押而言，必行為人有實施拘禁之行為始稱相當，「以其他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則屬於補充性、廣義性之規定，須有以各種非法之方法，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為成立要件，而所謂剝奪他人行動自由，應以有具體行為，使被害人喪失或抑制其行動自由或意思活動之自由者，方能成立（最高法院71年度臺上字第520號、101年度臺上字第519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3人涉犯刑法第302條第1項之剝奪行動自由罪嫌，無非係以被告劉力丞、曹泰源、王亮穎3人之部分自白、證人即告訴人陳家倫於警詢之證述、證人即告訴人蘇文昌、孔美鳳等人於警詢及偵訊時之證述、證人即被害人林佳緯、吳家瑜等人於警詢及偵訊時之證述、證人即被害人李永騰、溫振偉、謝孟矩等人於警詢之證述，為其論據。訊據被告劉力丞固於審判中就檢察官起訴書所載之犯罪事實為認罪之意思表示，並就本案無所爭執（見本院卷㈠第138頁、本院卷㈡第217頁），被告劉力丞之辯護人則為被告辯稱：大部分之告訴人、被害人等人並非遭到拘禁，而係自願配合留在本案民宿，且依據告訴人孔美鳳、蘇文昌之證述，民宿的大門並未上鎖而得以自由進出，且在告訴人孔美鳳離開民宿時，被告劉力丞並未阻止，是被告劉力丞並未以強暴脅迫之方式而強制將告訴人孔美鳳留在本案民宿內，並未達到剝奪行動自由之程度等語（見本院卷㈡第220頁至第221頁）。被告曹泰源、王亮穎固均坦認有於公訴意旨所稱之時、地位在上開民宿，惟皆否認有何上開犯行，被告曹泰源辯稱：伊係遭同案被告劉力丞騙去的，但同案被告劉力丞並未稱可取得拿每週50,000元之報酬等語（見本院卷㈠第137頁）。王亮穎則辯稱：伊雖在該處，但並未在那邊看守，亦未幫忙收取到場之人的手機，所有告訴人和被害人皆可在民宿內自由走動，亦能看電視、聊天，也沒有人將告訴人、被害人們鎖在房間內不能出來（見本院卷㈠第137頁、第393頁）等語。經查：
　㈠被告劉力丞、曹泰源、王亮穎於公訴意旨所指遭警獲報到場查獲之時、地，確有與告訴人蘇文昌、孔美鳳、陳家倫、被害人李永騰、溫振偉、謝孟矩、林佳緯、吳家瑜等人先後抵達本案民宿，且為警查獲，被告劉力丞係以每日10,000元承租本案民宿等情，業據被告劉力丞、曹泰源、王亮穎等人於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時皆供陳在卷，核與證人即被害人李永騰、溫振偉、謝孟矩於警詢之證述、證人即被害人林佳緯、吳家瑜於警詢及偵訊時之證述、證人即告訴人陳家倫於警詢及本院之證述、證人即告訴人蘇文昌、孔美鳳於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時之證述、證人即本案民宿負責人李名潤於警詢時之證述均大致無違，是此部分事實自無可疑，已可認定。惟本案檢察官係認定被告3人涉嫌對陳家倫、孔美鳳、蘇文昌、李永騰、溫振偉、謝孟矩、林佳緯、吳家瑜等8人犯私行拘禁罪，不能僅因該8人於查獲當時人在本案民宿之現場，即率認被告3人有此犯行，仍需斟酌該8人是否有意願遭違反之情形，或被告3人主觀上知悉有違反該8人意願之情事。
　㈡證人陳家倫、孔美鳳、蘇文昌、李永騰、溫振偉、謝孟矩、林佳緯、吳家瑜等8人均係出於自願前往本案民宿：
　⒈證人林佳緯於111年7月21日警詢時證稱：伊受案外人王承恩介紹要租借台中銀行帳戶，還要被控在現場不能離開，伊是自行叫UBER前來本案民宿等語（見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6158號卷【下稱偵卷】第62頁），可見證人林佳緯自承係本於自身意願前來本案民宿，並無遭到強迫之情形。
　⒉證人吳家瑜於警詢時證稱：伊係與蘇文昌搭計程車至本案民宿，去該處是為了要辦網銀等語（見偵卷第83頁），證人即隨同吳家瑜至本案民宿之蘇文昌於警詢時則證稱：伊友人吳家瑜叫伊一起來，都是吳家瑜與對方聯絡，說是辦網路銀行帳號就會有錢，吳家瑜說辦銀行成功會有獎金，伊就跟吳家瑜一起搭計程車過來本案民宿，計程車是伊與吳家瑜叫的，但計程車資是在本案民宿的人付的等語（見偵卷第134頁），同樣並未見到證人吳家瑜、蘇文昌前往本案民宿之行動，有何違反渠等意願之情形，益見此行動均係本於渠等本身之自由意志無訛。
　⒊證人陳家倫於警詢時證稱：伊透過網路即時通訊軟體LINE與暱稱「小萱」之人聯繫，說是要到北部的民宿，提供玉山銀行的網銀帳密、存摺封面給他們，伊於111年7月12日中午從高雄搭客運到台北轉運站，再搭計程車至新北市汐止區之某間約好的7-11便利商店，再由被告曹泰源駕車接伊前往臺北市中正區某民宿2至3日後，於同年月16日再由被告王亮穎駕車送伊與謝孟矩、李永騰前來本案民宿等語（見偵卷第88頁至第90頁），由證人陳家倫之證述，可見自行由高雄北上至約定地點會合，同樣並無外力強迫之情形。
　⒋證人李永騰證稱：綽號「阿忠」的朋友聯絡伊說要到本案民宿，要辦銀行帳戶，於111年7月17日晚間從桃園市龜山區大同路某7-11便利商店附近叫白牌計程車直接到本案民宿，車資是本案民宿內的人支付的等語（見偵卷第104頁至第105頁），亦可見證人李永騰到本案民宿並無遭到強迫之情形。
　⒌證人孔美鳳於警詢時證稱：伊在臉書求職廣告上看到有人刊登「只要有卡片，就可以抽取佣金」之廣告，因為伊失業，所以就加了廣告中的LINE與對方聯繫，對方稱只要5個工作天就能拿告佣金，但這5天要在他們那邊吃住，配合他們作業，000年0月00日下午就有1輛自小客車到伊住處樓下接伊，伊因為生活困難所以上車，之後就抵達本案民宿等語（見偵卷第118頁），於檢察官偵訊時證稱：伊在臉書上看到求職廣告說只要有卡片就可以抽取佣金，伊依聯絡方式加對方的LINE聯繫後，說是提供中國信託帳戶可以拿150,000元、其他銀行帳戶100,000元，伊告訴對方有中國信託跟元大銀行帳戶，對方要求伊去中國信託開通網路銀行，伊自行前往中國信託辦理的時候，行員告知這個是詐騙集團，不給伊辦，事後對方與伊聯繫，伊就告訴對方這是詐騙，對方還是一直與伊聯繫，後來又透過LINE說會找白牌車去伊住處接伊，交代伊攜帶兩個帳戶的存摺跟提款卡，說是跟著到現場可以拿20,000元，等5個工作天結束後再清算，也就是中國信託150,000元、元大銀行100,000元，伊就上車到本案民宿等語（見偵卷第483頁至第484頁）。證人孔美鳳雖係本案報案之人，但由其上開陳述之內容，可見其係確係因為想要藉由提供帳戶換取報酬而前往本案民宿，其行動並未遭到強制力，而係本於自身之意願。
　⒍證人溫振偉證稱：伊於111年7月19日晚間從伊臺中市大雅區之住處前往豐原車站搭火車至台北車站，再搭透過LINE暱稱為「Cc」之人所安排的車子前來本案民宿待了1個晚上等語（見偵卷第148頁），與其他證人所述並無不同，足可相互對應，益見渠到達本案民宿之前，人身自由均未見遭到控制。
　⒎證人謝孟矩於警詢時證稱：伊係111年7月17日從基隆火車站附近搭吳浩瑜駕駛的車，搭載伊與李永騰、陳家倫一起到本案民宿等語（見偵卷第154頁），同樣未曾提到有何被迫之情形，徵諸前引各證人之陳述，亦難認有何相異之情形，同可認其並未遭到強制前往本案民宿。
　⒏依照上開證人之證述，其到場方式包含自行搭乘計程車或由對方親自開車接送，可見其到上開民宿之方式，並非遭被告3人以強暴、脅迫或以其他非法方法，壓制其意思決定自由而前往本案民宿。再審酌一般犯罪應會隱密為之，避免犯行暴露，若被告3人欲剝奪他人行動自由，豈可能任由告訴人和被害人搭乘與其等無上開犯意聯絡之人所駕駛之計程車至本案民宿，而徒增事跡敗露及本案犯行遭舉發之風險？況衡酌被害人謝孟矩係和被害人李永騰、告訴人陳家倫3人一同搭乘同案共犯吳浩瑜駕駛之車輛到場，而未以優勢之人力看守被害人和告訴人，且告訴人蘇文昌和被害人吳家瑜亦係共同先至萬里路邊等候，再由對方接送至本案民宿，若非被告3人確信被害人及告訴人均知悉前往上開民宿之目的，豈會任由告訴人蘇文昌和被害人吳家瑜自行於萬里路邊等候被告等人派車接送，而未予以嚴加看守，避免告訴人和被害人前往本案民宿途中反悔而揭發被告3人之犯行？
　⒐從而，本件所有公訴意旨認為遭到私行拘禁之人，渠等抵達本案民宿均係本於自身之意願乙情，並無可疑，皆可認定無誤。且從被害人和告訴人等人前往本案民宿之方式可知，被告3人和同案共犯對於告訴人和被害人前往本案民宿之方式管制寬鬆，甚至放任被害人和告訴人自行前往本案民宿，而未曾擔憂被害人和告訴人因故反悔而揭發其等之犯罪計畫，則被告3人是否確有將被害人和告訴人拘禁於本案民宿之故意，即非無合理之懷疑。
　㈢證人陳家倫、孔美鳳、蘇文昌、李永騰、溫振偉、謝孟矩、林佳緯、吳家瑜等8人均知悉渠等至本案民宿之目的，係前往該處接受行動自由之限制：
　⒈證人林佳緯於警詢時證稱：伊是受同案共犯王承恩介紹過來，租借伊台中銀行帳戶，並要被控在現場不能離開等語（見偵卷第60頁），經警方提示同案共犯王承恩之電話錄音（譯文見偵卷第73頁至第75頁）後，又證稱：同案共犯王承恩透過網路即時通訊軟體Wechat向伊告知說這個工作該做的事情，包含綁定帳戶還有過來被控，伊就是過來被控等語（見偵卷第65頁），於檢察官偵訊時亦證稱：伊因為賣簿子所以到本案民宿，簿子在台中逢甲夜市就交出去了，伊為了拿到錢，所以配合繼續待在民宿等語（見偵卷第440頁），足徵證人林佳緯明知其販賣帳戶須配合接受人身自由受到數日之控制。
　⒉證人蘇文昌於本院審理時證稱：伊受朋友吳家瑜通知，說拿存摺過去就有錢賺，伊去之前就已經先跟公司請假，當時是休4天，後來他們要求要多請假2天等語（見本院卷㈡第180頁、第185頁，惟證人蘇文昌於偵訊時則證稱：當初是說要5天，伊於出發前已向公司請假5日等語，見偵卷第486頁），無論證人蘇文昌請假日數為何，可見證人蘇文昌於前往本案民宿前早已知悉必須在交付帳戶後接受至少5日之控管無誤。再者，證人蘇文昌既證稱所有聯絡事項均係其友人吳家瑜轉告，可見上開必須留滯數日之情，同為證人吳家瑜所明知。
　⒊證人孔美鳳於警詢時證稱：伊在臉書求職廣告上看到有人刊登「只要有卡片，就可以抽取佣金」之廣告，因為伊失業，所以就加了廣告中的LINE與對方聯繫，對方稱只要5個工作天就能拿告佣金，但這5天要在他們那邊吃住，配合他們作業等語（見偵卷第118頁），偵訊時亦證稱：對方說要去現場，5天後清算等語（見偵卷第484頁），於本院審理時則證稱：原本說是要去那邊待7個工作天，1本簿子可以得到150,000元，說隔天去辦好網銀可以先拿20,000元，伊帶兩本簿子，7個工作天後總共可以拿300,000元等語（見本院卷㈠第377頁），是由證人孔美鳳所述，其於前往本案民宿時，同樣明知其人身自由將遭限制乙情無訛。
　⒋證人溫振偉證稱：伊於111年6月在臉書求職應徵工作加入LINE暱稱「Cc」之人，對方說是做偏門工作，需要提供銀行帳戶，伊就翻拍身分證與合作金庫帳戶存摺傳給對方，對方又要伊前去銀行辦約定轉帳綁定，之後對方就要求伊攜帶合作金戶帳戶的存摺、印章與身分證，會安排人將伊載去某個地點，到那邊就要聽從現場人員之指示，所以伊才會前往，晚上抵達之後睡了一覺警察就來了等語（見偵卷第148頁），換言之，依證人溫振偉之證言，其並無受到超出其預期會發生之情形，徵諸其亦未對本案被告3人提出告訴，益見證人溫振偉對其在本案民宿將受行動自由之限制並無異議。
　⒌證人謝孟矩於警詢時證稱：伊於111年7月初在臉書找求職應徵工作，加入LINE暱稱「小楊」之人，對方說是需要伊銀行帳戶作為薪轉，伊翻拍玉山銀行帳戶存摺跟身分證給對方，對方又說要攜帶玉山銀行帳戶存摺、提款卡與身分證，去到現場被告王亮穎又跟伊要了網路銀行帳號密碼，還說要聽從現場人員指示，有大廠商提供住和吃的，被告王亮穎在現場還說因為公司控管問題，工作已經應徵，現場人都不能離開等語（見偵卷第154頁至第155頁），證人謝孟矩既自承知悉吃住都由人提供，難謂其對於將受行動自由限制乙情並無所知，徵諸證人謝孟矩同樣於員警破獲本案時並未向被告3人提出妨害自由之告訴，或其他對被告3人不利之證言，可見前揭推論應未悖於實情。
　⒍證人李永騰於警詢時證稱：伊受友人通知去辦銀行帳戶而前往本案民宿，對方是說會跟伊友人講論佣金價錢等語（見偵卷第104頁、第106頁），又徵諸證人李永騰自承係星期日晚間10時前往本案民宿（即111年7月17日，見偵卷第104頁），顯非正常金融機構辦公、接洽業務之時間，證人李永騰既於此時前往，對於其前往本案民宿之目的，即應知悉並非於單純如其所稱之「辦銀行帳戶」換取佣金，證人李永騰必然知悉其當日所為，係約定要以申辦金融機構帳戶後賣給他人使用以換取金錢。則其於星期日夜間動身前往本案民宿，自應對於其後續人身自由將受限制乙節絕非毫無所悉，又以證人李永騰並未就其遭人限制行動自由提出告訴，益見其應明知行動自由之限制為約定內容之一環。
　⒎證人陳家倫證稱：一開始「小萱」在LINE說提供玉山銀行帳戶給30,000元，後來通話中說100,000元，說就像政府的紓困金，但他們要抽成20,000元，且帳戶要提供1至2週，防止伊盜領，伊第一天被控管的時候就將玉山銀行網銀帳密交給被告王亮穎等語（見偵卷第91頁、第92頁），於本院審理時證稱：伊當初收到的訊息是可以幫忙介紹工作，然後貸款，叫伊要配合他們去跑一些像是貸款的流程、照會等語（見本院卷㈠第385頁）。觀諸證人陳家倫之證述，雖再三聲稱其不知道是要將帳戶賣給詐騙集團，然不得提供帳戶乙情在詐騙犯罪風行之我國，本即為常識，亦為日常新聞宣導所必然見聞，其所述無非為減免自身可能涉嫌幫助詐欺犯罪或幫助洗錢犯罪之責任，是其推託之詞已難全信。再者，證人陳家倫自承於111年7月12日即已被控管行動自由（迄同年月20日警方查獲本案民宿），其於多日期間未見其有何積極行動（例如反抗管控之人，或如證人孔美鳳看準時機逕行逃亡），更難認其對於對方告知「提供帳戶1至2週」、「防止其盜領」等陳述之內容，即意味行動自由將遭限制乙情有何不知之可能。遑論證人陳家倫於本院審理時又稱：對方與其聯繫時有說流程怕他們出了費用，結果伊不配合，所以要集中管理等語（見本院卷㈠第392頁），益見證人陳家倫於出發前對於自身將要接受集中管理乙情顯係明知。從而證人陳家倫雖提出本案妨害自由之告訴，但證人陳家倫於前往交付帳戶之際，當已接受其人身自由將受控管之條件無訛。
　⒏綜上所述，證人陳家倫、孔美鳳、蘇文昌、李永騰、溫振偉、謝孟矩、林佳緯、吳家瑜等8人均知悉渠等至本案民宿之目的，係前往該處接受行動自由之限制，從而被告3人是否即因而認知證人陳家倫、孔美鳳、蘇文昌、李永騰、溫振偉、謝孟矩、林佳緯、吳家瑜等8人均係自願配合接受人身自由之控管，即非無可疑。故被告3人是否因而即對其等在本案民宿看管之行為，主觀上存有妨害自由、私行拘禁之故意或認識，亦容有疑問。
　㈣證人陳家倫、孔美鳳、蘇文昌、李永騰、溫振偉、謝孟矩、林佳緯、吳家瑜等8人對於渠等滯留在本案民宿現場之目的及所扮演之角色（車主）均應知悉：
　⒈證人林佳緯證稱：現場除了孔美鳳，其他人都是知道自己被當成人頭帳戶，不然早就跑出去報警，每個人的佣金跟時程多久都不一樣，伊原本是被告知1本帳戶130000元，之後說150,000元，東扣西扣可能不到100,000元，本來說5天就好，結果又被延長等語（見偵卷第60頁至第61頁）。
　⒉證人蘇文昌於檢察官偵訊時證稱：伊友人吳家瑜告知有賺錢的方法，問伊要不要去，說是拿存摺開網路銀行就會有錢，一張網路銀行會有220,000元至230,000元，剛去會先拿20,000元，辦網銀成功還會馬上再給錢，伊就去辦永豐銀行的網路銀行，並帶永豐銀行資料跟臺灣銀行存摺與提款卡去本案民宿，抵達後對方在場的人告知要交出手機，而且不能對外聯絡，怕伊會在使用帳戶的期間聯絡外人，伊出發前只有跟公司請5天假，當時他們有要求還要多請2天假等等語（見偵卷第485頁、第486頁），則依證人蘇文昌所述，僅需提供帳戶即可換錢，豈非就是政府與所有金融機構均大力宣導之違法出賣帳戶行為？證人蘇文昌焉能大言不慚說自己一無所知，只是單純被害人而已？
　⒊證人謝孟矩、李永騰、陳家倫、溫振偉等人之證述亦明白表示渠等所為就是出賣帳戶欲供他人詐騙、洗錢之用（但卷內並無渠等名義之帳戶已作為詐騙匯款或洗錢所用之證據），即便渠等於證述時再如何刻意避就飾卸，渠等主觀上對於所為係違背法令、干犯刑章之行為至為明瞭，亦無必要再就渠等為規避罪責而曲解之證詞一一指駁，一併敘明。
　⒋證人孔美鳳雖為逃離本案民宿前去向警方報案之人，但參諸其前引之證述（見偵卷第118頁、本院卷㈠第377頁），及證人孔美鳳自承攜帶隔天要穿的衣服、兩天換洗衣物等（見本院卷㈠第380頁），可知證人孔美鳳之動機同樣是去賣帳戶，且對方亦已告知證人孔美鳳尚有停留5日或7日之必要，而證人孔美鳳仍為取得販賣帳戶之報酬而前來本案民宿，更攜帶換洗衣物以備後續替換使用，是證人孔美鳳同為意圖向詐騙集團販賣帳戶之車主無誤，證人孔美鳳聲稱自己被騙等語，概無足信。
　⒌是本案民宿除被告3人以外之人，均明知渠等係賣帳戶之車主，而需前來本案民宿接受收集帳戶之詐騙集團掌控。被告3人既受命至本案民宿看管，亦必然知悉此情，是被告3人有無必要對車主施加強暴、脅迫等手段予以拘禁，即非無可疑。
　㈤在本案民宿現場看管證人陳家倫、孔美鳳、蘇文昌、李永騰、溫振偉、謝孟矩、林佳緯、吳家瑜等8人者，除被告3人外，尚有其他人：
　⒈證人林佳緯於111年7月21日警詢時證稱：伊於7月12日即到，當時被告劉力丞已在現場，被告王亮穎昨日方到，被告曹泰源抵達時間則不復記憶，同案共犯吳浩瑜是最近3日才來幫忙，其餘在本案民宿被顧之人伊均不認識，溫振偉是19日才到，蘇文昌、吳家瑜是17日到，謝孟矩是13日到，陳家倫大概是14日到，李永騰比伊還早到，也是到現場顧人的，孔美鳳則是19日過來，收走存摺、提款卡、證件的人已經離開了，她有聽到被告劉力丞、曹泰源的對話，提到李永騰的帳戶遭人提領，被懷疑黑吃黑，所以李永騰也要負責控人來償還等語（見偵卷第58頁至第60頁、第62頁、第65頁至第66頁），則依其所述，本案民宿現場負責管理車主之人，當不只被告3人。
　⒉證人陳家倫證稱：伊抵達本案民宿時，被告曹泰源、劉力丞、同案共犯王承恩已在現場負責接應與分配房間，在本案民宿中就是這3個人輪流看顧，包括買飯、留守，分工沒有一定等語（見偵卷第90頁、第91頁），在本院審理時證稱：被告劉力丞在本案民宿現場負責調配，被告曹泰源、王亮穎聽其指揮等語（見本院卷㈠第392頁），其證述同樣指出不只被告3人在現場負責管理車主。
　⒊證人李永騰證稱：在本案民宿中負責看管不讓人出去的是被告曹泰源、王亮穎、劉力丞、同案共犯王承恩及證人林佳緯等語（見偵卷第106頁），又證稱：伊將身分證、健保卡、手機、印章等物交給上開5人以外之另一人等語（見同頁），核與前揭證人所述無違，而可相互印證，必有被告3人以外之人同在現場負責管控車主。
　⒋證人孔美鳳證稱：在本案民宿中負責看管不讓人出去的是被告曹泰源、王亮穎、劉力丞、同案共犯王承恩及證人林佳緯，手機是交給劉力丞等語（見偵卷第121頁），於檢察官偵訊時證稱：現場有被告曹泰源、王亮穎、劉力丞，此外還有同案共犯王承恩在警察到場時逃跑了等語（見偵卷第485頁），證人孔美鳳又指認：編號2、4、6、8、9在客廳、廚房玩手機，他們跟編號5是一夥的，他們有一起討論昨晚發生的事跟聊天，他們是負責顧人的等語（見同頁）。於本院審理時則證稱：伊在場期間，有看到好幾個男生進進出出，與伊一起吃飯的是幾個受害者，但與被告3人一起吃飯的還有人沒被抓到，差不多有6個等語（見本院卷㈠第375頁、第378頁）。衡諸證人蘇文昌於警詢亦證稱：伊與證人吳家瑜一起搭計程車到本案民宿，計程車資是本案民宿內的人支付的，支付車資的人不是林佳緯、曹泰源、王亮穎、劉力丞這些人，伊7月17日就到，但上開4人伊都是在18日晚間才見到，對方有更換看管的人等語（見偵卷第134頁），又於檢察官偵訊時證稱：伊和友人吳家瑜搭計程車到萬里後，對方派2人開車來接，該2人並未出現在警方的指認表上，抵達本案民宿後，連同接伊的2人共有4個男生，隔天那兩個沒有在指認表上也就是去接伊跟友人吳家瑜的男生就載伊跟吳家瑜去重辦網路銀行開通，伊出發前只有跟公司請5天假，當時他們有要求還要多請2天假等語（見偵卷第485頁至第486頁）。證人謝孟矩證稱：在本案民宿中負責看管不讓人出去的是被告曹泰源、王亮穎、劉力丞、同案共犯王承恩、王浩瑜及證人林佳緯，被告劉力丞還會負責煮飯，帳戶是交給被告王亮穎等語（見偵卷第155頁至第156頁），證人即公訴意旨所認為具被害人身分之人間彼此證述並無不合，應可信實。
　⒌被告劉力丞於檢察官偵訊時陳稱：在本案民宿期間，因為伊與同案被告曹泰源、王亮穎其中1天要去廟會陣頭，所以同案共犯王華翰有安排從宜蘭過來3個人到本案民宿看管，他們3人顧了1天離開後便由伊與同案被告曹泰源、王亮穎繼續顧等語（見偵卷第418頁），被告曹泰源、王亮穎於檢察官偵訊時亦為大體相同之陳述（見偵卷第426頁、第434頁），而與前揭證人所述未見歧異。從而於本案民宿負責管理車主之人，絕不僅只被告3人而已。
　⒍本案民宿負責管理車主之人既不只被告3人，則被告3人以外之人，倘若對車主行動自由有何不當限制，或以言語或行為恐嚇，是否均能認係在被告3人與其共同之事前合意範圍內，即非無疑。
　㈥被告3人並無限制在本案民宿被管束者在本案民宿內之行動自由或使用暴力。
　⒈證人林佳緯於警詢時證稱：在本案民宿提供餐點跟支付費用的都是被告劉力丞、曹泰源，在場之人都知道是來做甚麼，所以不太需要限制，也沒有使用暴力等語（見偵卷第63頁），於檢察官偵訊時亦陳稱：期間被告劉力丞等人並未使用暴力、恐嚇等語（見偵卷第440頁），其證言中並無對被告3人使用暴力或限制在本案民宿內之活動自由等指控。
　⒉證人溫振偉於警詢時證稱：抵達本案民宿後有人收走伊手機，不讓伊離開本案民宿，但沒有人特別看管，有說可以在民宿1、2樓活動，但不能離開民宿等語（見偵卷第149頁、第152頁），同無對被告3人使用暴力或限制在本案民宿內之活動自由等指控。
　⒊證人謝孟矩證稱：伊抵達現場，被告王亮穎有告知說是跟大廠商合作，如果離開就沒有工作了，手機完全不給用等語（見偵卷第155頁），證人李永騰亦於警詢時證稱：進到本案民宿後，他們就說不能出門口，3樓不能上去，他們都在1樓客廳輪流看管等語（見偵卷第106頁），證人吳家瑜於檢察官偵訊時證稱：對方沒有對伊恐嚇、毆打等語（見偵卷第412頁），亦均未見證人謝孟矩、李永騰、吳家瑜有何對被告3人使用暴力或限制在本案民宿內之活動自由（被關在或鎖在房間內）等指控，且證人謝孟矩、李永騰、吳家瑜同未提出妨害自由之告訴，益見渠等所受待遇並未逾越渠等原先之預期，而無違反渠等意願之情形。
　⒋證人孔美鳳於檢察官偵訊時證稱：伊抵達本案民宿後，有人命伊交出蘋果手機，伊問為何，對方說是這裡的規矩，進門就要交出手機且不能跟外面聯絡，還說不交的話發生甚麼事情他們不負責，伊覺得害怕，因為是4、5個壯漢，伊怕會被打，覺得自己被騙，但又不敢逃，晚餐過後上樓，伊1人有1個房間，隔天早上下樓到客廳看到有人，伊坐在客廳看電視，被告3人先後都在客廳，後來看到他們走上樓，伊就拿行李往外衝，去隔壁敲門報警等語（見偵卷第484頁），於本院審理時證稱：伊抵達當天晚上把手機交出去之後，有說伊不能離開房子，就是要在屋子裡面活動，也有留1間房間給伊休息，睡醒後就去廚房找東西吃，下樓的時候還把伊帶來的行李放在客廳等語（見本院卷㈠第373頁至第374頁、第380頁）。是證人孔美鳳亦能在本案民宿內自行活動，甚至將行李搬動亦未遭攔阻。再依告訴人孔美鳳之證述，其非但無法確定何人係看守在本案民宿客廳之人，且其證稱尚有多人在本案民宿中走動，再依告訴人蘇文昌於本院審理時之證述（見後述），其亦無法明確指出究竟係何人於本案民宿看守，則被告曹泰源、王亮穎2人是否確有拘禁告訴人和被害人，即有疑問，而未達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則被告曹泰源、王亮穎2人是否真有限制告訴人及被害人之行動自由，而為本案妨害自由之犯行，仍屬有疑。　
　⒌證人陳家倫於警詢時證稱：民宿內的活動範圍只能在房間，偶爾能到1樓看電視等語（見偵卷第89頁）。嗣在本院審理時先證稱：他們將伊關在房間內，只有吃飯時集中控管等語（見本院卷㈠第390頁），又證稱：伊到的第3天來的人很多，一堆鞋子亂丟，伊有開門出去庭院整理鞋子，出去院子的門可以開等語（見本院卷㈠第393頁），其中已見自相矛盾之情形，亦與前揭證人所述不合，更與證人孔美鳳實際逃亡之客觀事實相悖，難認證人陳家倫就其在本案民宿期間被關在房間內之陳述可信。
　⒍證人蘇文昌則於本院審理時證稱：伊在本案民宿期間都在房間裡面不能出來，但房間門沒有上鎖，有人在外面顧，不能亂跑，只有在樓下吃過1次飯，然後就沒有了等語（見本院卷㈡第183頁至第184頁），但與前揭證人所述未合，尤其證人蘇文昌陳稱其在本案民宿期間與證人即其友人吳家瑜同住1間房間，未見證人吳家瑜有何與證人蘇文昌相關之指控，則證人蘇文昌此部分之指訴，即乏依據而無特別可信性，自難遽信。
　⒎綜核證人所述，可認被告3人並無限制在本案民宿被管束者在本案民宿內之行動自由或使用暴力之行為。又徵諸前述，本案告訴人、被害人等人既已同意前往本案民宿留宿數日，倘其等仍得於上開民宿內自由活動，是否得謂被告3人剝奪被害人之行動自由，而將其拘禁於本案民宿內部，仍屬有疑。況且，若被告3人確係為拘禁被害人和告訴人，應將強力封鎖民宿之房間內部，嚴禁其等於上開民宿內部隨意行走，以免產生告訴人、被害人等人脫逃，導致其等犯罪計畫洩漏之風險，由此益徵：被告3人對於告訴人和被害人之管制手段寬鬆，且不禁止告訴人、被害人等於民宿內自由行動，則被告辯稱告訴人和被害人仍保有行動自由，而未達行動自由遭剝奪之程度乙情，即非無合理之懷疑。
  ㈦遑論證人即自行逃離本案民宿前往報警之孔美鳳於本院審理時明確證稱：伊離開房子時沒有被攔，門也沒有鎖，伊就拿著起床後搬到樓下客廳的行李往外衝（見本院卷㈠第380頁至第381頁），由證人即告訴人孔美鳳為實際報案人，可見其自始至終均無刻意迴護被告3人之可能，從而由其所證述之內容及其報案之客觀表現，益見本案民宿大門並未上鎖此一客觀事實為真。是從本件已知之客觀情境，可知：
　⒈倘若被告3人主觀上確係受命看管前來本案民宿之人，且須違背渠等之意願加以拘禁，當無任憑受看管之人接近大門（甚至留滯客廳）之情形，更不用說連大門都沒有上鎖。
　⒉被告僅只3人，縱加上前揭證人所敘及在場亦從事看管行為但未到案之人，人數亦不若受看管者之多，如以管理方便而言，自當將到場賣帳戶之人嚴加看管在房間內或其他無法對外出入之處所，尤其更應以在渠等得以活動之處所外上鎖方式予以管理，而依證人孔美鳳所言，其除自身房間外，尚可自由進出廚房、客廳，甚至將自身攜帶之行李在本案民宿內搬動，亦均未遭妨礙。如若被告3人主觀上確係接受指示要藉由拘禁之方式管理到場出賣帳戶之車主，何有可能採取如此鬆散之管理方式，僅限制到場賣帳戶之車主們不得離開民宿亦不得使用行動電話？毋寧就被告3人之客觀行為，足認被告3人之主觀認知是這些販賣帳戶之人係主動配合前來，被告3人僅需在場確保賣帳戶之車主們不會妨害渠等所出賣之帳戶在接下來數日內之使用（例如遭到車主向金融機構申報遺失或透過網路銀行偷將帳戶內匯入之款項轉帳挪移至其他未經販賣之帳戶而脫離與被告3人具有犯罪合意者之掌控等情形）。
　⒊且由證人孔美鳳逃離本案民宿後，被告3人若真認為有何不妥，毋寧應立即為一定之行為，例如解散現場在場人或逃離上址，但被告3人顯未為類此行為，而僅留在現場任員警到場後控制本案民宿現場並搜索、扣押及對渠等逮捕。是由被告3人於證人孔美鳳逃離後之行為，益見被告3人主觀上恐怕並不認為證人孔美鳳是要逃離現場前往向警方報案，渠等主觀上仍認為證人孔美鳳是自願前來接受控管，故並未因證人孔美鳳之離開而驚惶。倘若被告3人係嚴格控管到場車主，甚至對其施以拘禁，則一旦發生有人逃離之情形，被告3人焉能在場靜候？是益見被告3人主觀上應無強迫前來本案民宿內提供帳戶給詐騙集團使用之車主之故意。
　⒋再者，在本案民宿內之人，除了為警查獲前1晚才抵達之證人孔美鳳之外，其他人如若有心離開，亦當能採取與孔美鳳類似之行為離開本案民宿；是由此客觀事實之存在，益見證人林佳緯證稱：其他人都知道是來當人頭帳戶的，不然早就像孔美鳳一樣跑出去報警，因為大家都知情，所以不太需要限制大家行動，也沒有使用暴力等語（見偵卷第60頁、第63頁），具有相當之可信性。
　⒌換言之，由被告3人客觀上之管理方式，被告3人主觀上是否僅認知到這些前來本案民宿之人均係主動配合接受行動之控管，並無對其等拘禁之犯罪故意？實非無合理之懷疑。
　㈧即便證人即告訴人蘇文昌於本院審理時證稱：被告等人有說如果出去的話會怎樣等語（見本院卷㈡第190頁），但語焉不詳，只含糊提到意思應該就是會不利云云（見同頁）；又於偵訊時證稱：他們說不配合的話，發生甚麼事要自己負責等語（見偵卷第486頁）。然依證人蘇文昌所述，並未因而感到害怕（見本院卷㈡第195頁）。證人即告訴人陳家倫就被告3人之行為，雖稱渠等有不讓伊離開，但亦僅敘及被告劉力丞說離開就拿不到錢等語（見本院卷㈠第393頁），同未見有何暴力脅迫之言詞，則被告3人究竟客觀上有無對證人即告訴人蘇文昌、陳家倫為任何強暴、脅迫或相類之行為，使其等不得不遭受拘禁，亦滋生疑問。
　㈨證人即告訴人孔美鳳雖又說：到達本案民宿後，被告劉力丞要求伊交出手機，伊怕被打所以交出來等語（見本院卷㈠第372頁），但依證人孔美鳳證述之全部內容，此僅係證人孔美鳳自己之臆測，被告3人並無具體行為對其不利，自無從為對被告3人不利之認定。
　㈩又揆諸前開法條和判決意旨，刑法第302條之妨害自由罪，仍須符合法條例示或列舉之手段始足當之，亦即須合乎「私行拘禁」或「以其他非法方法」剝奪行動自由之手段，既然告訴人等人並未見被告3人有實施何種私行拘禁或以其他非法方法，即便告訴人貌似感到畏懼，亦不足以證明已該當妨害自由罪之構成要件，自難僅以被告3人曾要求告訴人和被害人同住在上開民宿內，即遽謂告訴人之行動自由有何遭受妨害，則公訴意旨認被告3人限制行動告訴人、被害人等人之自由於本案民宿，仍有可疑。
四、綜上所述，檢察官前揭所舉之各項證據方法，僅能證明被告3人和告訴人、被害人等人於公訴意旨所指之時間、地點留置於上開民宿之客觀事實，尚不足以證明被告3人當時有何妨害自由之故意和客觀犯行，公訴意旨所示之犯罪事實難達毫無合理懷疑之程度；是除被告劉力丞於本院審理時之自白外，並無其他積極證據足以有效證明被告3人確有檢察官所指妨害被害人自由之犯行，而仍有合理之懷疑，揆諸前開法條及判決意旨之說明，被告劉力丞之自白當不得作為認定其犯罪之唯一依據。從而，被告3人之犯罪既仍有合理懷疑而屬不能證明，自應為被告有利之認定，而對被告3人為無罪判決之諭知。
五、至被告3人雖參與控制本案提供帳戶者行動之行為，但由於查無本案涉嫌提供帳戶之陳家倫、孔美鳳、蘇文昌、李永騰、溫振偉、謝孟矩、林佳緯、吳家瑜等8人所交付之帳戶有何供詐騙或洗錢使用之情形，並無積極證據足資證明渠等帳戶已作為詐騙或洗錢使用，故尚難認被告3人或與渠等具有共同犯意聯絡之人業已著手實施詐欺取財或洗錢之犯行。又以詐欺取財、詐欺得利或洗錢犯行在刑法上既無處罰預備犯之明文，是被告3人雖有上開行為，亦無從另行論以他罪，併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美文提起公訴，檢察官周啟勇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曾淑婷
                                法　官　呂美玲
                                法　官　李謀榮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
                                書記官　陳維仁


